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字第787號

上訴人即  

被上訴人    秀岡山莊第一期社區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云  

訴訟代理人  黃聖展律師

上訴人即  

被上訴人    秀岡山莊陽光特區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石枝

上訴人即  

被上訴人    康橋學校財團法人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萬吉

上列2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侯俊安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永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鄭中平

訴訟代理人  陳柏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容忍管理使用行為等事件，上訴人秀岡山

莊第一期社區管理委員會、永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對於中華民國

111年4月22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662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上訴人秀岡山莊陽光特區管理委員會、康橋學校財團

法人提起一部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

如下：

　　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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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判決關於駁回秀岡山莊第一期社區管理委員會後開第二項之訴

部分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均廢棄。

永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就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

0○0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B、C、D景觀池1、

2應容忍秀岡山莊第一期社區管理委員會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

行為，永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不得就通往上開二景觀池周圍道

路，如附圖二所示編號A1至A35與B1至B7之道路，設置栅攔、保

全人員及其他障礙物妨害秀岡山莊第一期社區管理委員會為防洪

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

秀岡山莊陽光特區管理委員會、康橋學校財團法人之上訴駁回。

永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關於秀岡山莊第一期社區管理委員上訴部

分，由永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負擔；關於秀岡山莊陽光特區管理

委員會、康橋學校財團法人上訴部分，由秀岡山莊陽光特區管理

委員會、康橋學校財團法人負擔；關於永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上

訴部分，由永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本件上訴人即被上訴人秀岡山莊第一期社區管理委員會（下

稱秀岡一期管委會）之法定代理人由郭先捷先後變更為連吉

時、姚貞如，再變更為黃云，有新北市新店區公所民國111

年7月14日新北店工字第1112403312號函、112年7月18日新

北店工字第1122374492號函、113年7月18日新北店工字第11

32352719號函可憑，業據渠等分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

院卷一第169-174、卷二第43-45、49-50、471-472、475-47

7頁）；上訴人即被上訴人秀岡山莊陽光特區管理委員會

（下稱陽光特區管委會）之法定代理人由黃國麗變更為陳國

雄，再變更為張石枝，有同公所112年8月9日新北店工字第1

122378662號函、陽光特區管委會第22屆委員公告可憑，業

據渠等分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103-104、107

-108、483、487頁），並續行訴訟，均核無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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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即被上訴人秀岡一期管委會、陽光特區管委會、康橋

學校財團法人（下稱康橋學校，與陽光特區管委會合稱陽光

特區管委會等2人，3人則合稱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主

張：

(一)秀岡山莊係訴外人秀岡開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秀岡公

司）在新北市新店溪上游開發之新市鎮，位在水源保護區，

依法應經環境影響評估。秀岡山莊興建計畫預定建築量體龐

大，係採分期造鎮方式進行，陸續完成秀岡山莊第一期社

區、秀岡山莊陽光特區及私立康橋雙語學校秀岡校區，迄今

仍持續進行興建計畫中。

(二)新北市新店區（以下同市區，省略）秀岡段71-2、72、86-1

8、85-19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原為秀岡公司所有，秀

岡公司於80年間開發秀岡山莊時，將系爭土地作為山莊內之

公園、車道、步道、球場、涼亭、警衛亭、景觀亭、攔砂

壩、涵管、加壓站等公共設施之用，秀岡公司於完成大部分

公共設施，並興建完成秀岡山莊A、B區住宅區後，因財務不

佳陸續以系爭土地向訴外人台鳳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鳳公

司）借款，嗣台鳳公司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予訴外人鄭中

平，105年8月間系爭土地以信託為原因登記為被上訴人即上

訴人永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柏公司）所有。

(三)如附圖一編號A、B、C、D所示之景觀池1、2（以下分稱系爭

景觀池1、2，合稱系爭景觀池）位在永柏公司所有系爭土地

內。秀岡公司依改制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即

現環境部）核准之秀岡山莊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下稱

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開發興建秀岡山莊，系爭景觀池設置

在秀岡山莊內，屬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中水土保持設施之調

洪沉砂池公共設施。永柏公司雖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然

依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8.3.2一(2)、9.1、表9.1-1、9.3、8

8年6月21日專案小組第一次審查意見及辦理情形說明3.

(1)、(2)記載：營運期間，在社區管理委員會成立後，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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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負責環境管理之執行方式及督導；環境保護工作之項目及

經費數額、調洪沉砂池操作清砂維護之每年費用數額，依公

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提撥社區管理維護之公共基金，供

社區管理委員會負責社區公用設施之營運維護及環境管理，

環境管理內容包括環境衛生維護、設施維修及安全管理等

（見原審卷一第503、506、55、57、61-63頁），即兩造均

有管理、維護系爭景觀池發揮正常功能之義務。秀岡公司已

依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之規範，於87、88年間交屋予住戶，

並於住戶成立秀岡一期管委會時，將秀岡山莊之公共設施

（含系爭景觀池）交予秀岡一期管委會及其全體住戶使用、

管理維護。秀岡公司於91月10月3日邀集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

人，與秀岡公司共同成立秀岡山莊管理中心，共同管理秀岡

山莊內共同設施。秀岡公司復於96年1月30日與秀岡一期管

委會簽訂確認書（下稱系爭確認書），足認永柏公司所有系

爭土地之所有權應受限制，應容忍伊等就系爭景觀池為管理

使用之行為。

(四)大臺北華城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17條第4款規

定：「本計畫區內各項公共設施由開發者自行負擔，取得興

修，供居民使用」（見原審卷二第321、323-325頁，按此管

制要點名稱係秀岡一期管委會自擬名稱－見本院卷一第527

頁）。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附錄A-20秀岡山莊土地房屋預定

買賣契約（下稱系爭預定買賣契約）第13條「其他約定」中

約定：「…(四)乙方（即賣方，初始為秀岡公司）依計畫或

相關法規留設之道路、步道、綠帶及其他公共設施與公共設

備…，由乙方闢建予秀岡山莊全體住戶共同使用，由乙方或

其指定之人管理，甲方（即買方）應依有關規定使用，並同

意分攤其管理及操作維護等費用。」另秀岡公司與住戶簽立

之土地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第13條「其他約定」亦載明：

「乙方（即賣方秀岡公司）依計劃留設之道路、步道、綠帶

及其他公共設施等，由乙方闢建予秀岡山莊全體住戶共同使

用，由乙方或其指定之人管理，甲方（即買方）得依有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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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使用，並同意分攤其管理及維護等費用。」永柏公司應繼

受其前手與全體住戶上開約定之拘束，有容忍伊等管理使用

系爭景觀池公共設施之義務。 

(五)秀岡山莊内全體住戶及土地共有人，均有藉系爭景觀池匯流

基地内原本山溝水流、滯洪與沉砂等排水之必要，並藉此實

行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内水土保持及防災之義務，系爭景觀

池為秀岡山莊排水系統之一部分，伊等亦得依民法第779條

第1項、第780條及第800條之1規定（下稱民法相鄰關係規

定）管理系爭景觀池。系爭景觀池所在之系爭土地雖登記為

永柏公司所有，然因秀岡山莊位在水源保護區内地處偏遠，

系爭景觀池之運作對整體秀岡山莊居民與康橋學校學生之生

命財產安全至關重要，依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系爭景

觀池須視狀況排放池水及按季定時清淤並於颱風前再予清

理，永柏公司應容忍伊等進行排水、防洪及疏浚。系爭景觀

池具固定性、水久性，在社會觀念及落實開發案件環評上，

係獨立供作秀岡山莊整體開發基地排水、防洪設施之一部

分，與永柏公司所有系爭土地為各別之不動產。

(六)永柏公司所有系爭土地係輾轉繼受於台鳳公司，依台鳳公司

與秀岡公司所簽訂之土地買賣契約書第9條第3款約定，台鳳

公司成為本約土地所有權人後，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

成為秀岡山莊第一期住戶規約之適用對象，應依大台北華城

公共事務委託代辦約定書之約定，概括承受秀岡公司於大台

北華城社區內之各項權利義務。康橋學校於92年5月30日向

環保署申請備查成為秀岡山莊開發單位之一，且亦係秀岡山

莊內房屋及土地所有權人，得本於系爭環境說明書之開發單

位及秀岡山莊內房屋及土地所有權人地位為本件請求。永柏

公司應遵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秀岡山莊第一期住戶規約，

並概括承受秀岡公司於大台北華城社區內之各項權利義務。

永柏公司禁止伊等進入管理使用系爭景觀池，將使系爭景觀

池無法確保發揮排水、防洪及疏濬等功能，可能造成秀岡山

莊住戶房屋因水土保持不良或未能即時排洪而受侵害，應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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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害伊等所屬住戶房屋所有權之行使，伊等得依民法第767

條第1項中段規定除去妨害，請求永柏公司容忍伊等為排

水、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使用之行為，及永柏公司不得禁止或

妨礙伊等為進行排水、防洪及疏濬等所需通行系爭景觀池周

遭道路。

(七)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776條、第778條第1項、第7

79第1項、第780條、第800條之1規定、大臺北華城細部計劃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17條第4款、系爭預定買賣契約書

第13條、秀岡公司95年10月5日(95)秀岡字第8號函（下稱秀

岡公司8號函）、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8.3.2、系爭確認書、

環境影響評估法（下環評法）第17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10條第2項、第24條第2項規定（按民法第778條第1項、環評

法第17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第24條第2項屬

補充法律上之陳述），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另補充依公寓

大廈管理條例第9條第2項、第4項、第53條規定及秀岡山莊

第一期住戶規約（見本院卷480-481頁），求為：永柏公司

應容忍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就系爭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系爭

景觀池為排水、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使用之行為，暨永柏公司

不得就通往系爭景觀池周遭道路，即附圖二編號A1至A35與B

1至B7所示之道路，設置柵欄、保全人員及其他障礙物妨害

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為排水、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使用行為

之判決。原審判決永柏公司應容忍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使

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系爭景觀池1、2，永柏公司不得妨

害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使用之行為；駁回秀岡一期管委會

等3人其餘請求。兩造各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秀岡一

期管委會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秀岡一期管委會後開

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永柏公司應容忍秀岡一期管委會就

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B、C、D所示景觀池1、2（即系爭

景觀池）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永柏公司不得就通往

系爭景觀池周遭道路，即附圖二編號A1至A35與B1至B7所示

之道路，設置柵欄、保全人員及其他障礙物妨害秀岡一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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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上

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後開第二

項之訴部分廢棄。㈡永柏公司應容忍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

就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B、C、D所示景觀池1、2為防洪

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永柏公司不得就通往系爭景觀池周圍

道路，即附圖二編號A1至A35與B1至B7所示之道路，設置栅

攔、保全人員及其他障礙物妨害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為防

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論述)。秀岡

一期管委會等3人答辯聲明：對造之上訴駁回。

二、永柏公司以：

(一)系爭景觀池並無獨立所有權，僅係附著於系爭土地具有調洪

功能之沉沙池，伊為系爭景觀池所坐落系爭土地之所有權

人，當屬系爭景觀池之所有權人，得基於所有權人之地位，

自由使用、收益、處分、管理系爭景觀池，不容秀岡一期管

委會等3人僭越管理。伊係經秀岡公司以95年7月5日(95)秀

岡字第4號函向環保署申請增加為開發單位，與環保署於101

年間迫於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開發業者之壓力而以秀岡公

司破產為由以解釋令同意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得無庸秀岡

公司或其他已存開發單位同意即可以自己名義申請成為開發

單位之情形不同；伊經環保署同意備查取得開發單位資格

後，再經秀岡公司以秀岡公司8號函授權對秀岡山莊內之公

共設施有使用管理權限，上開二函文均同時行文通知相關主

管機關，至其他開發單位未經秀岡公司授權。秀岡山莊內所

有公共設施自始均係由秀岡公司興建，非國家所提供，除非

有秀岡公司授權，基於私法自治，秀岡山莊內之其他人並非

當然可取得使用公共設施之權利。

(二)秀岡一期管委會提出系爭確認書，主張就系爭景觀池具有管

理權，惟並未提出該確認書之原本，亦未提出雙方原土地房

屋買賣契約書，以證該買賣契約書之附圖與系爭確認書之附

圖相符。陽光特區、康橋學校並非秀岡公司所興建，秀岡一

期管委會亦未舉證授權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共同管理。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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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公司已於87年10月13日將系爭土地及公共設施出售予台鳳

公司，不可能於87年間A區交屋、88年間B1-A區交屋時，一

併將公共設施交付秀岡一期管委會，秀岡一期管委會亦未提

出87年間點交文件，系爭確認書記載內容與實情不符。  

(三)環評法第17條及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係規範開發單位於環

境保護之公法上義務，無法作為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私法

上管理權之來源。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主張就系爭景觀池

之管理權源，為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8.3.2環境管理計畫

一、(2)所載「營運期間：本社區未來之環境管理執行單

位，在社區管理委員會尚未成立前，由開發單位負責依照本

說明書承諾事項與政府相關法規辦理。在社區管理委員會成

立後，將由其負責環境管理之執行方式，並負責督導。」此

係就綜合環境管理訂定計畫，其訂立目的，係就秀岡山莊興

建計畫範圍中如空氣污染、噪音污染等環境因子進行維護管

理，而非就公共設施之實體設備為管理規範，此參環保署10

3年5月13日環署督字第1030039323號函（見原審卷二第371-

372頁）即明。秀岡山莊已完成之社區案及住戶僅佔秀岡山

莊興建計畫一小部分，興建計畫尚未開發完成，尚未進入系

爭環境影響說明書所稱之營運期間。依8.3.2環境管理計畫

一、(2)所載，於社區管理委員會成立前，係由開發單位負

責辦理，並非由社區管理委員會負責。縱秀岡山莊現處營運

期間，惟負責環境管理與督導之社區管理委員會應係指整體

秀岡山莊興建計畫完成後所成立之社區管理委員會，絕非目

前部分社區住戶所成立之秀岡一期管委會。秀岡一期管委會

等3人不得執前述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內容主張對系爭景觀

池具管理使用權限。縱認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可使用系爭

景觀池，亦僅得為排水行為，不得為防洪、疏浚、清淤等行

為云云，資為抗辯。答辯聲明：對造之上訴駁回。上訴聲

明：㈠原判決不利永柏公司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秀

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原審卷二第399、404頁，卷三第1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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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頁）

(一)秀岡山莊係秀岡公司依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92年3月2

6日修正名稱為山坡地建築管理辦法）及環保署89年1月15日

核准之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申請開發許可興建，秀岡山莊係

秀岡山莊興建計畫之一部分（見原審卷一第51頁）。

(二)康橋學校、永柏公司、秀岡一期管委會、陽光特區管委會依

序於92年5月30日、95年9月5日、103年6月20日、103年7月8

日增列為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之開發單位，經環保署予以備

查（見原審卷一第73、507-509頁）。

(三)系爭土地所有權最初係由秀岡公司於85年9月10日以買賣取

得，嗣於87年10月27日以買賣移轉登記予訴外人張秀政、張

益周、張秀青、張朝翔、張朝喨等人共有，張朝翔及張朝喨

於同年11月19日，張秀政、張益周及張秀青於同年11月30日

以買賣移轉登記予訴外人台鳳公司所有；台鳳公司於89年5

月16日以買賣移轉登記予訴外人鄭中平所有，鄭中平又於同

年6月19日以買賣移轉登記予訴外人新祥記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新祥記公司）所有，新祥記公司再於91年12月13日

以買賣移轉登記予鄭中平所有，鄭中平復於96年6月14日以

買賣移轉登記予訴外人翁自清所有，翁自清先於同年8月20

日以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訴外人鴻昇資產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所有，再於105年8月9日以變更信託受託人為原因，移

轉登記予永柏公司所有（見土地登記謄本，原審卷一第35-4

2頁）。

(四)系爭景觀池係秀岡公司所設置，位置及面積如附圖一所示，

系爭景觀池1坐落在系爭秀岡段71-2、72及86-18地號土地

內，所占各該地號土地面積依序為1,312.35平方公尺、968.

12平方公尺、330.24平方公尺；系爭景觀池2坐落在系爭秀

岡段85-19地號土地內，面積1,474.29平方公尺(見原審卷一

第29、309頁)。

(五)系爭景觀池即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所稱水土保持設施之調洪

沉砂池，屬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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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永柏公司另案以原法院105年度訴字第5075號對秀岡一期管

委會等3人起訴請求確認永柏公司就系爭景觀池管理權存在

及禁止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就系爭景觀池行使管理權，經

另案原法院為如永柏公司請求之判決，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

人提起上訴，本院108年度上字第1049號判決駁回上訴，秀

岡一期管委會上訴最高法院（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未上

訴），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711號判決將該另案本院

判決駁回秀岡一期管委會上訴部分廢棄發回，現由本院110

年度上更一字第177號事件審理（見原審卷一第293-309頁、

卷二第353-369頁、卷三第157-161頁）。

四、按訴訟標的於確定之終局判決中經裁判者，除法律別有規定

外，有既判力，當事人不得就該法律關係，更行起訴，此觀

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及第249條第1項第7款規定自明。

又既判力之客觀範圍，應依原告起訴主張之原因事實所特定

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為據，凡屬確定判決同一原因事實所涵

攝之同一法律關係，均應受其既判力之拘束，為該既判力所

遮斷，不得以該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

而未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為與該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

主張。是原告就同一當事人及同一訴訟標的法律關係，求為

相同或正相反或可以包含代用之判決，且其原因事實為確定

判決同一原因事實所涵攝之同一法律關係，即屬就確定終局

判決之同一事件更行起訴，其起訴即非合法（最高法院113

年度台上字第126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永柏公司另案以

原法院105年度訴字第5075號對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起訴請

求確認永柏公司就系爭景觀池管理權存在及禁止秀岡一期管

委會等3人就系爭景觀池行使管理權，經原法院為如永柏公

司請求之判決，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提起上訴，本院108年

度上字第1049號判決駁回上訴，秀岡一期管委會上訴最高法

院，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未上訴；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

第1711號判決將該另案本院判決駁回秀岡一期管委會上訴部

分廢棄發回，現由本院110年度上更一字第177號事件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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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另案歷審判決可稽（見原審卷一第293-309頁、卷二第353

-369頁、卷三第157-161頁，下稱系爭另案）。依此，永柏

公司對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就系爭景觀池之管理權存在及

禁止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就系爭景觀池行使管理權，已經

系爭另案判決永柏公司對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有上開權利

確定。本件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復就系爭景觀池起訴請求

永柏公司應容忍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就系爭土地如附圖一

所示編號A、B、C、D景觀池1、2（即系爭景觀池）為防洪及

疏濬等管理之行為，此部分請求與系爭另案當事人相同，請

求相反，原因事實與系爭另案確定判決之原因事實相同，所

主張之法律關係為系爭另案確定判決之原因事實所涵攝，應

認為應受系爭另案確定判決之既判力拘束而不得更行起訴，

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此部分起訴難認為合法。惟陽光特區

管委會等2人另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伊等使用系爭景觀池則

不在系爭另案確定判決裁判範圍內，應不受系爭另案確定判

決之既判力拘束，仍應予裁判，合予說明。

五、本件秀岡一期管委會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伊就系爭土地如附

圖一編號A、B、C、D所示系爭景觀池為使用、防洪及疏濬等

管理之行為，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伊

等就系爭景觀池為使用之行為，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請求

永柏公司不得就通往系爭景觀池周遭道路，如附圖二編號A1

至A35與B1至B7之道路，設置栅攔、保全人員及其他障礙物

妨害伊等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有無理由，論述如

下：

(一)本件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伊等3人就系

爭景觀池為使用之行為，秀岡一期管委會請求永柏公司應容

忍伊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不得為此

容忍管理請求已如前所述(詳四)），永柏公司則辯稱伊為系

爭景觀池所坐落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當為系爭景觀池之所

有權人，得基於所有權使用管理系爭景觀池，不容秀岡一期

管委會等3人僭越管理及使用云云。依此，本件應先究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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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景觀池所有權應屬何人所有，述之如下。

(二)按稱不動產者，謂土地及其定著物，民法第66條第1項定有

明文。又基於所有權對物直接支配之特性，所有權之客體，

須具獨立性。所謂獨立性，並非物理上之觀念，而係社會交

易之觀念，主要係依其使用方式或特定目的判斷之，倘具構

造上之獨立性，並有獨立之經濟效益，即應認具獨立性。故

附著於土地之工作物，如非土地之構成部分，且繼續附著於

土地，而達一定經濟上目的，依社會交易觀念認其為獨立之

物者，即屬民法第66條第1項所稱之定著物，而為獨立之不

動產；否則，該工作物或屬動產，或為土地之一部分，或為

其他定著物（例如建築物）之附屬物，而分別由該動產、土

地或定著物之所有人取得所有權。民法第799條第1項所稱之

附屬物，或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4款所稱之附屬建築

物，係指附屬於區分所有建築物，效用上與其附屬之建築物

具有一體之關係，無獨立經濟效益之建築物或設施而言；附

著於土地之工作物究為獨立物或附屬物，應以該工作物現實

存在之狀態判斷之（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119號判決

意旨參照)。

(三)經查臺北縣政府（現新北市政府）工務局88年店雜使字第17

號雜項使用執照記載：起造人秀岡公司，「工作物概要」欄

記載：詳附表，其「竣工明細表」項次9「工程名稱」為A式

沉砂池，數量3；「工作物用途」欄記載：「整地、…水土

保持」；「建築地點」之附表項次120記載：秀岡段85-19地

號，有使用執照存根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05、407、409

頁）。再觀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5.2.7「水土保持設施」記

載：「…目前其沉砂調洪池大部分已施工完成，且該等水池

在平時尚兼景觀水池使用，…詳如附錄Q照片E及圖5.2.7-

1，該等水池皆設有坡道，供平時清砂使用。」附錄Q照片E-

1至E-4分別記載：「已竣工啟用之景觀式沉砂調節池(景觀

池1)」、「已竣工啟用之水保設施及景觀式沉砂調節池(景

觀池2)」；5.2.9「公共設施系統」二、「排水系統」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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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調洪沈砂池則依50年一次之降雨強度設計，各水系

區域及排水設施詳圖5.2.7-1及附錄E（按E為防災排水系

統）。本基地已取得雜項執照，現已依該項執照完成整地、

排水及道路設施等工程，故目前基地之排水系統包括道路邊

截流溝、排水涵渠及沈砂調洪池等設施皆已大致完成，且運

作正常，…」(見本院卷一第411、413、415-419頁)，足見

調洪沉砂池（含系爭景觀池）為起造人秀岡公司依秀岡山莊

興建計畫施做完成之水土保持設施，屬雜項工作物。次查觀

諸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所提出系爭景觀池之現場照片（見

本院卷一第521-524頁），系爭景觀池周邊均有混凝土結構

(編號1~8照片），並設置有溢流設施、混凝土坡道(供大型

機具進入清除淤砂)等設施 (編號2、3、4、6照片)，此經本

院赴現場勘驗（見本院卷二第215-227頁，按此次勘驗係與

另案本院110年度上更一字第177號(下稱110上更一177)事件

併行勘驗）堪認為相符。復觀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中「圖5.

2.7-1計晝基地水保防災系統圖」及5.2.9「公共設施系統」

中有排水系統，排水系統載明：「排水系統為水土保持設施

之一部分，…本計畫利用地形及天然山溝，將計畫基地劃分

成五個水系，各水系排水設施依25年一次之降雨強度設計，

調洪沈砂池則依50年一次之降雨強度設計，各水系區域及排

水設施詳圖5.2.7-1及附錄E。本基地已取得雜項執照，現已

依該項執照完成整地、排水及道路設施等工程，故目前基地

之排水系統包括道路邊截流溝、排水涵渠及沈砂調洪池等設

施皆已大致完成，且運作正常，因此未來本基地後續之建物

興建或在社區竣工啟用後之營運期間，尚需定常進行適當之

清理檢查及維修，確保整個已竣工之排水系統能正常操作及

運作。」附錄E「防災排水系統」分析計算系爭景觀池之調

節容量（見原審卷一第77、79-81、89-99頁）。再參另案最

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684號判決記載：秀岡公司於前臺

北縣政府72年公布實施「大台北華城都市計畫」範圍內約11

9.13公頃土地，實施開發行為，計畫興建秀岡山莊，其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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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發展面積約71.85公頃（包括住宅用地54.08公頃、公共

設施用地17.76公頃），保安保護區約47.28公頃，並於77年

6月取得77店雜字第043-8號雜項執照後，即展開整地、水土

保持及各項公共設施建造，並自83年起至88年間，先後陸續

取得前臺北縣政府工務局核發之(83)店雜使字第23號雜項使

用執照、(84)店雜使字第031號雜項使用執照、(85)店雜使

字第027號雜項使用執照、(88)店雜使字第017號雜項使用執

照，已涵蓋秀岡山莊之全區公共設施，包括都市計畫道路、

必要之私設通路、滯洪沉砂池、污水處理廠、污水專用下水

道系統及自來水供水系統，其全區之公共設施已設置完成9

8%，尚未完成之2%係為路燈等非必要公共設施（見該判決第

18至19頁，原審卷二第502-503頁），足見系爭景觀池係已

施做完成公共設施之排水系統之一部分，堪以認定。

(四)據上，系爭景觀池係以鋼筋水泥圍築而成定著於土地，供作

為排水系統之調洪沉砂池使用，並非土地之構成部分，堪認

為具有構造上之獨立性；又依系爭景觀池之使用及設置目

的，堪認具有調洪沉砂排水之經濟效益，應認為係屬民法第

66條第1項規定之定著物，為獨立之不動產。雖系爭景觀池

位在永柏公司所有之系爭土地上，然系爭景觀池並非可認係

系爭土地之構成部分，而應認係獨立之定著物，不因系爭土

地信託登記為永柏公司所有而隨同歸屬於為永柏公司所有，

永柏公司抗辯系爭景觀池附著於其所有系爭土地，其就系爭

景觀池有所有權云云，為不足採。從而永柏公司本於所有權

抗辯其得禁止秀岡一期管委會就系爭景觀池為管理使用，禁

止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使用，應屬無據。

(五)按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

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前

段定有明文。依該條例所設置之管理委員會，雖非區分所有

權人，然其本於管理權就公寓大廈共用部分遭無權占用所生

之私法上爭議，無論排除侵害或請求返還共用部分，依同條

例第38條第1項有關管理委員會有當事人能力之規定及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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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當法理，均有訴訟實施權（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72

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同條例第53條規定：多數各自獨

立使用之建築物、公寓大廈，其共同設施之使用與管理具有

整體不可分性之集居地區者，其管理及組織準用本條例之規

定。上開有關管理委員會依訴訟擔當法理有訴訟實施權，適

用於本件秀岡一期管委會及陽光特區管委會關於系爭景觀池

所為請求。有關秀岡一期管委會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其就系

爭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系爭景觀池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使用行

為，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使用部分，

經查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8.3「綜合環境管理計畫」其中8.

3.2「環境管理計畫」一、「社區管理計畫」(2)載明：「本

社區未來之環境管理執行單位，在社區管理委員會尚未成立

前，由開發單位（即秀岡公司）負責依照本說明書承諾事項

與政府相關法規辦理。在社區管理委員會成立後，將由其負

責環境管理之執行方式，並負責督導。」（見原審卷一第50

3、506頁）；又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附錄A-20所附秀岡山莊

土地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預定買賣契約）第13條

第4項約定：「乙方（即賣方，初始為秀岡公司）依計畫或

相關法規留設之道路、步道、綠帶及其他公共設施與公共設

備等（如：…），由乙方闢建予秀岡山莊全體住戶共同使

用，由乙方或其指定之人管理，甲方（即買方）應依有關規

定使用，並同意分攤其管理及操作維護等費用。」其附件

(七)「遵守住戶守則暨管理服務規章同意書」第1條規定：

「本山莊建物、土地所有權人、承租人或經所有權人同意，

而為專有部分之使用者，均稱為住戶，…」（見同上卷10

1、109、113頁）；另秀岡公司與買方住戶簽訂之預定買賣

契約第12條第6項約定：「乙方（即賣方秀岡公司）於完成

管理委員會之交接時，應將申請使用執照所專戶儲存或提列

之公共基金併同移交之。」（見同上卷127頁）。另秀岡一

期管委會與秀岡公司於96年1月30日簽訂之系爭確認書第1條

中載明：「依乙方（即秀岡公司）與秀岡山莊第一期住戶(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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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B1-A區)所訂土地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第十二條第四項

約定『買方同意自乙方交屋之日起，分攤各項公共設施維護

費及社區管理費，如有未繳，社區管理委員會得停止買方各

項公共設施使用』，另第十三條第四項約定『乙方依計畫留

設之道路、步道、綠帶及其他公共設施等，由乙方或其指定

之人管理，買方得依有關規定使用，並同意分攤其管理及維

護等費用』，為此於民國87年間A區交屋、88年度B1-A區交

屋後，乙方既已將如附圖（含本件系爭景觀池）所示之公共

設施土地及其地上物之公共設施交付予甲方（即秀岡一期管

委會）及秀岡山莊第一期住戶永久使用，甲方則應負責前開

標的物之使用維護、景觀，清潔、安全管理，並善盡善良人

義務。…」第2條載明：「甲方（秀岡一期管委會）住戶與

乙方(秀岡公司) 簽訂土地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時，除取得

購買標的之房屋、土地所有權外，乙方既依約將所闢建如附

圖所示公共設施(含汙水處理廠及自來水加壓站) 提供甲方

使用，則甲方住戶所支付之價款其中一部分，當然包括永久

使用乙方所提供如附圖所示公共設施(含汙水處理廠及自來

水加壓站) 之對價無誤。」（見同上卷65-71頁）。基上，

足見秀岡山莊起造人秀岡公司闢建之公共設施（見本院卷一

第405頁雜項使用執照存根）於建造完成後應交予秀岡山莊

全體住戶共同使用；秀岡山莊之房屋、土地買受人所支付之

買賣價金包含永久使用公共設施之對價在內，秀岡山莊之住

戶就系爭景觀池有使用權，堪以認定。雖永柏公司否認系爭

確認書之真正，惟系爭確認書經秀岡山莊住戶即證人倪彰鴻

在另案本院110上更一177號事件到場證述為真正（見本院卷

一第393頁該另案筆錄）；永柏公司在另案本院107年度上易

字第430號事件亦不爭執系爭確認書之真正（參該另案判決

第6至7頁，見原審卷一第400-401頁），永柏公司在本件否

認系爭確認書之真正，為不足取。又系爭確認書所載秀岡一

期管委會住戶所支付之價款其中一部分，當然包括永久使用

秀岡公司所提供公共設施之對價等語，依前述系爭預定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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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第13條第4項約定之內容，當然包括嗣後加入系爭環境

影響說明書之開發單位及加入為開發單位者嗣後所興建之公

共設施，蓋加入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之開發單位當然應遵守

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之內容，即包含前述附錄A-20之系爭預

定買賣契約中所約定公共設施係闢建予秀岡山莊全體住戶共

同使用，合予說明。

(六)次查秀岡一期管委會於87年8月15日完成管委會組織設立，

有報備證明可憑（見原審卷三第281頁），陽光特區管委會

亦已完成管委會組織設立（見本院卷二第425頁、第107-108

頁新店區公所函說明四記載）；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主張

因秀岡公司財務困難，91年間秀岡公司召集秀岡一期管委會

等3人共同成立「秀岡山莊公共事務政策會議」負責決策秀

岡山莊公共事務及管理維護公共設施，並設立「秀岡山莊管

理中心」負責執行「秀岡山莊公共事務政策會議」之決議；

嗣秀岡公司因無力負擔公共設施維護完全退出秀岡山莊之營

運，秀岡山莊公共設施即由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所組成

「秀岡山莊管理中心」負責管理維護及分攤費用，並更名為

秀岡山莊公共事務聯合管理委員會（簡稱秀岡聯管會），業

據提出歷年秀岡山莊景觀維護合約與相關會議紀錄為證（見

本院卷一第215-386頁），亦與另案證人倪彰鴻所為證述

（見本院卷一第387-397頁另案筆錄）相符。按依92年12月3

1日修正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8款規定，管理委員會

指住戶為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暨公寓大廈管理維

護工作，互選管理委員若干人設立之組織；修正後同條第9

款規定，管理委員會指為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

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工作，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若干人為

管理委員所設立之組織。同條例第38條（按92年12月31日修

正前為同條例第35條）第1項規定：管理委員會有當事人能

力。第53條（按92年12月31日修正前為同條例第41條）規

定：多數各自獨立使用之建築物、公寓大廈，其共同設施之

使用與管理具有整體不可分性之集居地區者，其管理及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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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用本條例之規定。再參前述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8.3.2一

(2)之規範內容，及附錄A-20系爭預定買賣契約第13條第4項

約定、秀岡公司與買方住戶簽訂之預定買賣契約第12條第6

項約定，並秀岡一期管委會與秀岡公司於96年1月30日簽訂

之系爭確認書第1、2條之內容（詳五、(五)），足見秀岡公

司就所建造完成之房屋交屋予住戶，於87年秀岡一期管委會

成立後，即有交付相關公共設施予秀岡一期管委會管理之義

務，事實上秀岡公司亦已交付，如系爭確認書所載；另陽光

特區縱如永柏公司所辯非秀岡公司興建銷售，然依前述系爭

環境影響說明書8.3.2一、(2)之規範內容，及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有關管理委員會之規定，秀岡一期管委會、陽光特區管

委會既組成管理委員會管理維護秀岡山莊及公共設施，秀岡

山莊之開發單位於秀岡山莊之社區管理委員會成立後，應將

秀岡山莊之公共設施交由秀岡一期管委會、陽光特區管委會

負責管理執行及督導；永柏公司否認秀岡公司授予秀岡一期

管委會、陽光特區管委會公共設施之管理權（陽光特區管委

會就系爭景觀池之管理權除外，詳前述四），為不可採。按

以不動產為標的之債權行為，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固僅於特

定人間發生效力。惟特定當事人間倘以不動產為標的所訂立

之債權契約，其目的隱含使其一方繼續占有該不動產，並由

當事人依約交付使用，其事實為第三人所明知或可得而知

者，縱未以登記為公示方法，因已具備使第三人知悉該狀態

之公示作用，自應與不動產以登記為公示方法之效果等量齊

觀，並使該債權契約對於受讓之第三人繼續存在，此乃基於

「債權物權化」法理所衍生之結果（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

字第78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景觀池屬秀岡山莊公

共設施之排水系統之一部分，有如前述（詳五、(三)），即

係提供秀岡山莊內之房屋及土地所有權人共用，永柏公司亦

為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之開發單位（詳三、(二)），就此事

實應為知悉，則秀岡一期管委會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伊就系

爭景觀池為管理使用之行為，陽光特區管委會請求永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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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容忍伊就系爭景觀池為使用行為，應屬有據。又系爭環境

影響說明書所附系爭預定買賣契約第13條第4項已約定：開

發單位依計畫或相關法規留設之道路、步道、綠帶及其他公

共設施與公共設備等，係闢建予秀岡山莊全體住戶共同使用

（詳五、(五)）；秀岡一期管委會為執行管理系爭景觀池，

有通行系爭景觀池周遭道路到達系爭景觀池之必要，從而秀

岡一期管委會請求永柏公司不得就通往系爭景觀池周遭道

路，即附圖二編號A1至A35與B1至B7所示之道路，設置柵

欄、保全人員及其他障礙物妨害其為防洪、疏濬管理之行

為，亦屬有據，應予准許。至陽光特區管委會因已不得對永

柏公司起訴請求容忍其就系爭景觀池為管理行為（詳四），

陽光特區管委會請求永柏公司不得就通往系爭景觀池周遭道

路，即附圖二編號A1至A35與B1至B7所示之道路，設置柵欄

等妨害其就系爭景觀池為管理行為，應屬無據，不應准許。

(七)有關康橋學校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其使用系爭景觀池，永柏

公司不得妨害其使用之行為（即原審判決准許，永柏公司提

起上訴部分），及請求永柏公司不得就通往系爭景觀池周遭

道路，即附圖二編號A1至A35與B1至B7所示之道路，設置柵

欄、保全人員及其他障礙物妨害其就系爭景觀池為管理行為

（康橋學校提起上訴部分）部分：

　⒈經查康橋學校已不得對永柏公司起訴請求容忍其就系爭景觀

池為管理行為，業如前述（詳四），康橋學校請求永柏公司

不得就通往系爭景觀池周遭道路，即附圖二編號A1至A35與B

1至B7所示之道路，設置柵欄等妨害其就系爭景觀池為管理

行為，應屬無據，不應准許。

　⒉其次有關康橋學校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其使用系爭景觀池，

不得妨害其使用之行為部分，經查系爭景觀池為秀岡山莊已

施做完成公共設施排水系統之一部分，係屬獨立之不動產，

永柏公司就系爭景觀池並無所有權，有如前述（詳五、(三)

(四)）；系爭景觀池既為秀岡山莊排水系統之一部分，康橋

學校為秀岡山莊內之土地、建物所有人，自有使用秀岡山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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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排水系統之必要，且系爭景觀池屬起造人秀岡公司施做之

秀岡山莊排水系統，惟因系爭景觀池位在永柏公司所有之土

地內，則康橋學校本於秀岡山莊內房屋及土地所有權，依公

寓大廈管理條例第53條準用第9條第2項規定請求永柏公司應

容忍其使用系爭景觀池，永柏公司不得妨害其使用，應無不

合。康橋學校依上開請求權為此部分請求既經准許，康橋學

校其他法律上主張即不必再予審酌，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秀岡一期管委會基於訴訟擔當法理，依系爭預定

買賣契約第13條第4項約定，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伊就系爭

景觀池為使用，暨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永柏公司不

得就通往系爭景觀池周遭道路，即附圖二編號A1至A35與B1

至B7所示之道路，設置柵欄、保全人員及其他障礙物妨害伊

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陽光特區管委會基於訴訟擔當

法理，依系爭預定買賣契約第13條第4項約定，請求永柏公

司應容忍伊使用系爭景觀池，永柏公司不得妨害其使用；康

橋學校本於其係秀岡山莊內房屋及土地所有權人，依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第53條準用第9條第2項規定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

其使用系爭景觀池，永柏公司不得妨害其使用，均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超過上開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

許。原審就秀岡一期管委會上開請求關於永柏公司應容忍其

就系爭景觀池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永柏公司不得就

通往系爭景觀池周遭道路，即附圖二編號A1至A35與B1至B7

所示之道路，設置柵欄、保全人員及其他障礙物妨害伊為防

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為秀岡一期管委會敗訴之判決，尚

有未洽；秀岡一期管委會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就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請求永

柏公司應容忍其等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永柏公司不

得就通往系爭景觀池周遭道路，即附圖二編號A1至A35與B1

至B7所示之道路，設置柵欄等妨害伊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

行為不應准許部分，為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敗訴之判決，

並無不合；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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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就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

人上開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其等使用系爭景觀池，不得為妨

害使用之行為應准許部分，為永柏公司敗訴之判決，並無不

合；永柏公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

判，為無理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

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

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秀岡一期管委會之上訴為有理由，陽光特區

管委會等2人之上訴為無理由，永柏公司之上訴為無理由，

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第85條第1

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祖民

　　　　　　　　　　　　　　法　官　馬傲霜

　　　　　　　　　　　　　　法　官　鄭威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秀岡山莊第一期社區管理委員會不得上訴。

除秀岡山莊第一期社區管理委員會外，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

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

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

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

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

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

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楊璧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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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字第787號
上訴人即  
被上訴人    秀岡山莊第一期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黃云  
訴訟代理人  黃聖展律師
上訴人即  
被上訴人    秀岡山莊陽光特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張石枝
上訴人即  
被上訴人    康橋學校財團法人


法定代理人  李萬吉
上列2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侯俊安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永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中平
訴訟代理人  陳柏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容忍管理使用行為等事件，上訴人秀岡山莊第一期社區管理委員會、永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對於中華民國111年4月22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66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上訴人秀岡山莊陽光特區管理委員會、康橋學校財團法人提起一部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秀岡山莊第一期社區管理委員會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均廢棄。
永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就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B、C、D景觀池1、2應容忍秀岡山莊第一期社區管理委員會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永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不得就通往上開二景觀池周圍道路，如附圖二所示編號A1至A35與B1至B7之道路，設置栅攔、保全人員及其他障礙物妨害秀岡山莊第一期社區管理委員會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
秀岡山莊陽光特區管理委員會、康橋學校財團法人之上訴駁回。
永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關於秀岡山莊第一期社區管理委員上訴部分，由永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負擔；關於秀岡山莊陽光特區管理委員會、康橋學校財團法人上訴部分，由秀岡山莊陽光特區管理委員會、康橋學校財團法人負擔；關於永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上訴部分，由永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本件上訴人即被上訴人秀岡山莊第一期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秀岡一期管委會）之法定代理人由郭先捷先後變更為連吉時、姚貞如，再變更為黃云，有新北市新店區公所民國111年7月14日新北店工字第1112403312號函、112年7月18日新北店工字第1122374492號函、113年7月18日新北店工字第1132352719號函可憑，業據渠等分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一第169-174、卷二第43-45、49-50、471-472、475-477頁）；上訴人即被上訴人秀岡山莊陽光特區管理委員會（下稱陽光特區管委會）之法定代理人由黃國麗變更為陳國雄，再變更為張石枝，有同公所112年8月9日新北店工字第1122378662號函、陽光特區管委會第22屆委員公告可憑，業據渠等分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103-104、107-108、483、487頁），並續行訴訟，均核無不合。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即被上訴人秀岡一期管委會、陽光特區管委會、康橋學校財團法人（下稱康橋學校，與陽光特區管委會合稱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3人則合稱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主張：
(一)秀岡山莊係訴外人秀岡開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秀岡公司）在新北市新店溪上游開發之新市鎮，位在水源保護區，依法應經環境影響評估。秀岡山莊興建計畫預定建築量體龐大，係採分期造鎮方式進行，陸續完成秀岡山莊第一期社區、秀岡山莊陽光特區及私立康橋雙語學校秀岡校區，迄今仍持續進行興建計畫中。
(二)新北市新店區（以下同市區，省略）秀岡段71-2、72、86-18、85-19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原為秀岡公司所有，秀岡公司於80年間開發秀岡山莊時，將系爭土地作為山莊內之公園、車道、步道、球場、涼亭、警衛亭、景觀亭、攔砂壩、涵管、加壓站等公共設施之用，秀岡公司於完成大部分公共設施，並興建完成秀岡山莊A、B區住宅區後，因財務不佳陸續以系爭土地向訴外人台鳳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鳳公司）借款，嗣台鳳公司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予訴外人鄭中平，105年8月間系爭土地以信託為原因登記為被上訴人即上訴人永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柏公司）所有。
(三)如附圖一編號A、B、C、D所示之景觀池1、2（以下分稱系爭景觀池1、2，合稱系爭景觀池）位在永柏公司所有系爭土地內。秀岡公司依改制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即現環境部）核准之秀岡山莊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下稱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開發興建秀岡山莊，系爭景觀池設置在秀岡山莊內，屬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中水土保持設施之調洪沉砂池公共設施。永柏公司雖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然依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8.3.2一(2)、9.1、表9.1-1、9.3、88年6月21日專案小組第一次審查意見及辦理情形說明3.(1)、(2)記載：營運期間，在社區管理委員會成立後，應由其負責環境管理之執行方式及督導；環境保護工作之項目及經費數額、調洪沉砂池操作清砂維護之每年費用數額，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提撥社區管理維護之公共基金，供社區管理委員會負責社區公用設施之營運維護及環境管理，環境管理內容包括環境衛生維護、設施維修及安全管理等（見原審卷一第503、506、55、57、61-63頁），即兩造均有管理、維護系爭景觀池發揮正常功能之義務。秀岡公司已依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之規範，於87、88年間交屋予住戶，並於住戶成立秀岡一期管委會時，將秀岡山莊之公共設施（含系爭景觀池）交予秀岡一期管委會及其全體住戶使用、管理維護。秀岡公司於91月10月3日邀集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與秀岡公司共同成立秀岡山莊管理中心，共同管理秀岡山莊內共同設施。秀岡公司復於96年1月30日與秀岡一期管委會簽訂確認書（下稱系爭確認書），足認永柏公司所有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應受限制，應容忍伊等就系爭景觀池為管理使用之行為。
(四)大臺北華城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17條第4款規定：「本計畫區內各項公共設施由開發者自行負擔，取得興修，供居民使用」（見原審卷二第321、323-325頁，按此管制要點名稱係秀岡一期管委會自擬名稱－見本院卷一第527頁）。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附錄A-20秀岡山莊土地房屋預定買賣契約（下稱系爭預定買賣契約）第13條「其他約定」中約定：「…(四)乙方（即賣方，初始為秀岡公司）依計畫或相關法規留設之道路、步道、綠帶及其他公共設施與公共設備…，由乙方闢建予秀岡山莊全體住戶共同使用，由乙方或其指定之人管理，甲方（即買方）應依有關規定使用，並同意分攤其管理及操作維護等費用。」另秀岡公司與住戶簽立之土地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第13條「其他約定」亦載明：「乙方（即賣方秀岡公司）依計劃留設之道路、步道、綠帶及其他公共設施等，由乙方闢建予秀岡山莊全體住戶共同使用，由乙方或其指定之人管理，甲方（即買方）得依有關規定使用，並同意分攤其管理及維護等費用。」永柏公司應繼受其前手與全體住戶上開約定之拘束，有容忍伊等管理使用系爭景觀池公共設施之義務。 
(五)秀岡山莊内全體住戶及土地共有人，均有藉系爭景觀池匯流基地内原本山溝水流、滯洪與沉砂等排水之必要，並藉此實行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内水土保持及防災之義務，系爭景觀池為秀岡山莊排水系統之一部分，伊等亦得依民法第779條第1項、第780條及第800條之1規定（下稱民法相鄰關係規定）管理系爭景觀池。系爭景觀池所在之系爭土地雖登記為永柏公司所有，然因秀岡山莊位在水源保護區内地處偏遠，系爭景觀池之運作對整體秀岡山莊居民與康橋學校學生之生命財產安全至關重要，依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系爭景觀池須視狀況排放池水及按季定時清淤並於颱風前再予清理，永柏公司應容忍伊等進行排水、防洪及疏浚。系爭景觀池具固定性、水久性，在社會觀念及落實開發案件環評上，係獨立供作秀岡山莊整體開發基地排水、防洪設施之一部分，與永柏公司所有系爭土地為各別之不動產。
(六)永柏公司所有系爭土地係輾轉繼受於台鳳公司，依台鳳公司與秀岡公司所簽訂之土地買賣契約書第9條第3款約定，台鳳公司成為本約土地所有權人後，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成為秀岡山莊第一期住戶規約之適用對象，應依大台北華城公共事務委託代辦約定書之約定，概括承受秀岡公司於大台北華城社區內之各項權利義務。康橋學校於92年5月30日向環保署申請備查成為秀岡山莊開發單位之一，且亦係秀岡山莊內房屋及土地所有權人，得本於系爭環境說明書之開發單位及秀岡山莊內房屋及土地所有權人地位為本件請求。永柏公司應遵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秀岡山莊第一期住戶規約，並概括承受秀岡公司於大台北華城社區內之各項權利義務。永柏公司禁止伊等進入管理使用系爭景觀池，將使系爭景觀池無法確保發揮排水、防洪及疏濬等功能，可能造成秀岡山莊住戶房屋因水土保持不良或未能即時排洪而受侵害，應屬妨害伊等所屬住戶房屋所有權之行使，伊等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除去妨害，請求永柏公司容忍伊等為排水、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使用之行為，及永柏公司不得禁止或妨礙伊等為進行排水、防洪及疏濬等所需通行系爭景觀池周遭道路。
(七)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776條、第778條第1項、第779第1項、第780條、第800條之1規定、大臺北華城細部計劃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17條第4款、系爭預定買賣契約書第13條、秀岡公司95年10月5日(95)秀岡字第8號函（下稱秀岡公司8號函）、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8.3.2、系爭確認書、環境影響評估法（下環評法）第17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第24條第2項規定（按民法第778條第1項、環評法第17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第24條第2項屬補充法律上之陳述），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另補充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9條第2項、第4項、第53條規定及秀岡山莊第一期住戶規約（見本院卷480-481頁），求為：永柏公司應容忍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就系爭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系爭景觀池為排水、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使用之行為，暨永柏公司不得就通往系爭景觀池周遭道路，即附圖二編號A1至A35與B1至B7所示之道路，設置柵欄、保全人員及其他障礙物妨害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為排水、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使用行為之判決。原審判決永柏公司應容忍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使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系爭景觀池1、2，永柏公司不得妨害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使用之行為；駁回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其餘請求。兩造各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秀岡一期管委會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秀岡一期管委會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永柏公司應容忍秀岡一期管委會就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B、C、D所示景觀池1、2（即系爭景觀池）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永柏公司不得就通往系爭景觀池周遭道路，即附圖二編號A1至A35與B1至B7所示之道路，設置柵欄、保全人員及其他障礙物妨害秀岡一期管委會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永柏公司應容忍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就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B、C、D所示景觀池1、2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永柏公司不得就通往系爭景觀池周圍道路，即附圖二編號A1至A35與B1至B7所示之道路，設置栅攔、保全人員及其他障礙物妨害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論述)。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答辯聲明：對造之上訴駁回。
二、永柏公司以：
(一)系爭景觀池並無獨立所有權，僅係附著於系爭土地具有調洪功能之沉沙池，伊為系爭景觀池所坐落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當屬系爭景觀池之所有權人，得基於所有權人之地位，自由使用、收益、處分、管理系爭景觀池，不容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僭越管理。伊係經秀岡公司以95年7月5日(95)秀岡字第4號函向環保署申請增加為開發單位，與環保署於101年間迫於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開發業者之壓力而以秀岡公司破產為由以解釋令同意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得無庸秀岡公司或其他已存開發單位同意即可以自己名義申請成為開發單位之情形不同；伊經環保署同意備查取得開發單位資格後，再經秀岡公司以秀岡公司8號函授權對秀岡山莊內之公共設施有使用管理權限，上開二函文均同時行文通知相關主管機關，至其他開發單位未經秀岡公司授權。秀岡山莊內所有公共設施自始均係由秀岡公司興建，非國家所提供，除非有秀岡公司授權，基於私法自治，秀岡山莊內之其他人並非當然可取得使用公共設施之權利。
(二)秀岡一期管委會提出系爭確認書，主張就系爭景觀池具有管理權，惟並未提出該確認書之原本，亦未提出雙方原土地房屋買賣契約書，以證該買賣契約書之附圖與系爭確認書之附圖相符。陽光特區、康橋學校並非秀岡公司所興建，秀岡一期管委會亦未舉證授權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共同管理。秀岡公司已於87年10月13日將系爭土地及公共設施出售予台鳳公司，不可能於87年間A區交屋、88年間B1-A區交屋時，一併將公共設施交付秀岡一期管委會，秀岡一期管委會亦未提出87年間點交文件，系爭確認書記載內容與實情不符。  
(三)環評法第17條及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係規範開發單位於環境保護之公法上義務，無法作為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私法上管理權之來源。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主張就系爭景觀池之管理權源，為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8.3.2環境管理計畫一、(2)所載「營運期間：本社區未來之環境管理執行單位，在社區管理委員會尚未成立前，由開發單位負責依照本說明書承諾事項與政府相關法規辦理。在社區管理委員會成立後，將由其負責環境管理之執行方式，並負責督導。」此係就綜合環境管理訂定計畫，其訂立目的，係就秀岡山莊興建計畫範圍中如空氣污染、噪音污染等環境因子進行維護管理，而非就公共設施之實體設備為管理規範，此參環保署103年5月13日環署督字第1030039323號函（見原審卷二第371-372頁）即明。秀岡山莊已完成之社區案及住戶僅佔秀岡山莊興建計畫一小部分，興建計畫尚未開發完成，尚未進入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所稱之營運期間。依8.3.2環境管理計畫一、(2)所載，於社區管理委員會成立前，係由開發單位負責辦理，並非由社區管理委員會負責。縱秀岡山莊現處營運期間，惟負責環境管理與督導之社區管理委員會應係指整體秀岡山莊興建計畫完成後所成立之社區管理委員會，絕非目前部分社區住戶所成立之秀岡一期管委會。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不得執前述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內容主張對系爭景觀池具管理使用權限。縱認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可使用系爭景觀池，亦僅得為排水行為，不得為防洪、疏浚、清淤等行為云云，資為抗辯。答辯聲明：對造之上訴駁回。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永柏公司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原審卷二第399、404頁，卷三第196-198頁）
(一)秀岡山莊係秀岡公司依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92年3月26日修正名稱為山坡地建築管理辦法）及環保署89年1月15日核准之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申請開發許可興建，秀岡山莊係秀岡山莊興建計畫之一部分（見原審卷一第51頁）。
(二)康橋學校、永柏公司、秀岡一期管委會、陽光特區管委會依序於92年5月30日、95年9月5日、103年6月20日、103年7月8日增列為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之開發單位，經環保署予以備查（見原審卷一第73、507-509頁）。
(三)系爭土地所有權最初係由秀岡公司於85年9月10日以買賣取得，嗣於87年10月27日以買賣移轉登記予訴外人張秀政、張益周、張秀青、張朝翔、張朝喨等人共有，張朝翔及張朝喨於同年11月19日，張秀政、張益周及張秀青於同年11月30日以買賣移轉登記予訴外人台鳳公司所有；台鳳公司於89年5月16日以買賣移轉登記予訴外人鄭中平所有，鄭中平又於同年6月19日以買賣移轉登記予訴外人新祥記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祥記公司）所有，新祥記公司再於91年12月13日以買賣移轉登記予鄭中平所有，鄭中平復於96年6月14日以買賣移轉登記予訴外人翁自清所有，翁自清先於同年8月20日以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訴外人鴻昇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所有，再於105年8月9日以變更信託受託人為原因，移轉登記予永柏公司所有（見土地登記謄本，原審卷一第35-42頁）。
(四)系爭景觀池係秀岡公司所設置，位置及面積如附圖一所示，系爭景觀池1坐落在系爭秀岡段71-2、72及86-18地號土地內，所占各該地號土地面積依序為1,312.35平方公尺、968.12平方公尺、330.24平方公尺；系爭景觀池2坐落在系爭秀岡段85-19地號土地內，面積1,474.29平方公尺(見原審卷一第29、309頁)。
(五)系爭景觀池即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所稱水土保持設施之調洪沉砂池，屬公共設施。
(六)永柏公司另案以原法院105年度訴字第5075號對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起訴請求確認永柏公司就系爭景觀池管理權存在及禁止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就系爭景觀池行使管理權，經另案原法院為如永柏公司請求之判決，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提起上訴，本院108年度上字第1049號判決駁回上訴，秀岡一期管委會上訴最高法院（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未上訴），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711號判決將該另案本院判決駁回秀岡一期管委會上訴部分廢棄發回，現由本院110年度上更一字第177號事件審理（見原審卷一第293-309頁、卷二第353-369頁、卷三第157-161頁）。
四、按訴訟標的於確定之終局判決中經裁判者，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有既判力，當事人不得就該法律關係，更行起訴，此觀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及第249條第1項第7款規定自明。又既判力之客觀範圍，應依原告起訴主張之原因事實所特定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為據，凡屬確定判決同一原因事實所涵攝之同一法律關係，均應受其既判力之拘束，為該既判力所遮斷，不得以該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為與該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是原告就同一當事人及同一訴訟標的法律關係，求為相同或正相反或可以包含代用之判決，且其原因事實為確定判決同一原因事實所涵攝之同一法律關係，即屬就確定終局判決之同一事件更行起訴，其起訴即非合法（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26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永柏公司另案以原法院105年度訴字第5075號對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起訴請求確認永柏公司就系爭景觀池管理權存在及禁止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就系爭景觀池行使管理權，經原法院為如永柏公司請求之判決，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提起上訴，本院108年度上字第1049號判決駁回上訴，秀岡一期管委會上訴最高法院，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未上訴；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711號判決將該另案本院判決駁回秀岡一期管委會上訴部分廢棄發回，現由本院110年度上更一字第177號事件審理，有另案歷審判決可稽（見原審卷一第293-309頁、卷二第353-369頁、卷三第157-161頁，下稱系爭另案）。依此，永柏公司對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就系爭景觀池之管理權存在及禁止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就系爭景觀池行使管理權，已經系爭另案判決永柏公司對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有上開權利確定。本件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復就系爭景觀池起訴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就系爭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B、C、D景觀池1、2（即系爭景觀池）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此部分請求與系爭另案當事人相同，請求相反，原因事實與系爭另案確定判決之原因事實相同，所主張之法律關係為系爭另案確定判決之原因事實所涵攝，應認為應受系爭另案確定判決之既判力拘束而不得更行起訴，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此部分起訴難認為合法。惟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另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伊等使用系爭景觀池則不在系爭另案確定判決裁判範圍內，應不受系爭另案確定判決之既判力拘束，仍應予裁判，合予說明。
五、本件秀岡一期管委會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伊就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B、C、D所示系爭景觀池為使用、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伊等就系爭景觀池為使用之行為，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請求永柏公司不得就通往系爭景觀池周遭道路，如附圖二編號A1至A35與B1至B7之道路，設置栅攔、保全人員及其他障礙物妨害伊等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有無理由，論述如下：
(一)本件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伊等3人就系爭景觀池為使用之行為，秀岡一期管委會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伊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不得為此容忍管理請求已如前所述(詳四)），永柏公司則辯稱伊為系爭景觀池所坐落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當為系爭景觀池之所有權人，得基於所有權使用管理系爭景觀池，不容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僭越管理及使用云云。依此，本件應先究明系爭景觀池所有權應屬何人所有，述之如下。
(二)按稱不動產者，謂土地及其定著物，民法第66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基於所有權對物直接支配之特性，所有權之客體，須具獨立性。所謂獨立性，並非物理上之觀念，而係社會交易之觀念，主要係依其使用方式或特定目的判斷之，倘具構造上之獨立性，並有獨立之經濟效益，即應認具獨立性。故附著於土地之工作物，如非土地之構成部分，且繼續附著於土地，而達一定經濟上目的，依社會交易觀念認其為獨立之物者，即屬民法第66條第1項所稱之定著物，而為獨立之不動產；否則，該工作物或屬動產，或為土地之一部分，或為其他定著物（例如建築物）之附屬物，而分別由該動產、土地或定著物之所有人取得所有權。民法第799條第1項所稱之附屬物，或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4款所稱之附屬建築物，係指附屬於區分所有建築物，效用上與其附屬之建築物具有一體之關係，無獨立經濟效益之建築物或設施而言；附著於土地之工作物究為獨立物或附屬物，應以該工作物現實存在之狀態判斷之（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11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臺北縣政府（現新北市政府）工務局88年店雜使字第17號雜項使用執照記載：起造人秀岡公司，「工作物概要」欄記載：詳附表，其「竣工明細表」項次9「工程名稱」為A式沉砂池，數量3；「工作物用途」欄記載：「整地、…水土保持」；「建築地點」之附表項次120記載：秀岡段85-19地號，有使用執照存根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05、407、409頁）。再觀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5.2.7「水土保持設施」記載：「…目前其沉砂調洪池大部分已施工完成，且該等水池在平時尚兼景觀水池使用，…詳如附錄Q照片E及圖5.2.7-1，該等水池皆設有坡道，供平時清砂使用。」附錄Q照片E-1至E-4分別記載：「已竣工啟用之景觀式沉砂調節池(景觀池1)」、「已竣工啟用之水保設施及景觀式沉砂調節池(景觀池2)」；5.2.9「公共設施系統」二、「排水系統」中記載：「…調洪沈砂池則依50年一次之降雨強度設計，各水系區域及排水設施詳圖5.2.7-1及附錄E（按E為防災排水系統）。本基地已取得雜項執照，現已依該項執照完成整地、排水及道路設施等工程，故目前基地之排水系統包括道路邊截流溝、排水涵渠及沈砂調洪池等設施皆已大致完成，且運作正常，…」(見本院卷一第411、413、415-419頁)，足見調洪沉砂池（含系爭景觀池）為起造人秀岡公司依秀岡山莊興建計畫施做完成之水土保持設施，屬雜項工作物。次查觀諸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所提出系爭景觀池之現場照片（見本院卷一第521-524頁），系爭景觀池周邊均有混凝土結構(編號1~8照片），並設置有溢流設施、混凝土坡道(供大型機具進入清除淤砂)等設施 (編號2、3、4、6照片)，此經本院赴現場勘驗（見本院卷二第215-227頁，按此次勘驗係與另案本院110年度上更一字第177號(下稱110上更一177)事件併行勘驗）堪認為相符。復觀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中「圖5.2.7-1計晝基地水保防災系統圖」及5.2.9「公共設施系統」中有排水系統，排水系統載明：「排水系統為水土保持設施之一部分，…本計畫利用地形及天然山溝，將計畫基地劃分成五個水系，各水系排水設施依25年一次之降雨強度設計，調洪沈砂池則依50年一次之降雨強度設計，各水系區域及排水設施詳圖5.2.7-1及附錄E。本基地已取得雜項執照，現已依該項執照完成整地、排水及道路設施等工程，故目前基地之排水系統包括道路邊截流溝、排水涵渠及沈砂調洪池等設施皆已大致完成，且運作正常，因此未來本基地後續之建物興建或在社區竣工啟用後之營運期間，尚需定常進行適當之清理檢查及維修，確保整個已竣工之排水系統能正常操作及運作。」附錄E「防災排水系統」分析計算系爭景觀池之調節容量（見原審卷一第77、79-81、89-99頁）。再參另案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684號判決記載：秀岡公司於前臺北縣政府72年公布實施「大台北華城都市計畫」範圍內約119.13公頃土地，實施開發行為，計畫興建秀岡山莊，其中可都市發展面積約71.85公頃（包括住宅用地54.08公頃、公共設施用地17.76公頃），保安保護區約47.28公頃，並於77年6月取得77店雜字第043-8號雜項執照後，即展開整地、水土保持及各項公共設施建造，並自83年起至88年間，先後陸續取得前臺北縣政府工務局核發之(83)店雜使字第23號雜項使用執照、(84)店雜使字第031號雜項使用執照、(85)店雜使字第027號雜項使用執照、(88)店雜使字第017號雜項使用執照，已涵蓋秀岡山莊之全區公共設施，包括都市計畫道路、必要之私設通路、滯洪沉砂池、污水處理廠、污水專用下水道系統及自來水供水系統，其全區之公共設施已設置完成98%，尚未完成之2%係為路燈等非必要公共設施（見該判決第18至19頁，原審卷二第502-503頁），足見系爭景觀池係已施做完成公共設施之排水系統之一部分，堪以認定。
(四)據上，系爭景觀池係以鋼筋水泥圍築而成定著於土地，供作為排水系統之調洪沉砂池使用，並非土地之構成部分，堪認為具有構造上之獨立性；又依系爭景觀池之使用及設置目的，堪認具有調洪沉砂排水之經濟效益，應認為係屬民法第66條第1項規定之定著物，為獨立之不動產。雖系爭景觀池位在永柏公司所有之系爭土地上，然系爭景觀池並非可認係系爭土地之構成部分，而應認係獨立之定著物，不因系爭土地信託登記為永柏公司所有而隨同歸屬於為永柏公司所有，永柏公司抗辯系爭景觀池附著於其所有系爭土地，其就系爭景觀池有所有權云云，為不足採。從而永柏公司本於所有權抗辯其得禁止秀岡一期管委會就系爭景觀池為管理使用，禁止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使用，應屬無據。
(五)按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依該條例所設置之管理委員會，雖非區分所有權人，然其本於管理權就公寓大廈共用部分遭無權占用所生之私法上爭議，無論排除侵害或請求返還共用部分，依同條例第38條第1項有關管理委員會有當事人能力之規定及訴訟擔當法理，均有訴訟實施權（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72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同條例第53條規定：多數各自獨立使用之建築物、公寓大廈，其共同設施之使用與管理具有整體不可分性之集居地區者，其管理及組織準用本條例之規定。上開有關管理委員會依訴訟擔當法理有訴訟實施權，適用於本件秀岡一期管委會及陽光特區管委會關於系爭景觀池所為請求。有關秀岡一期管委會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其就系爭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系爭景觀池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使用行為，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使用部分，經查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8.3「綜合環境管理計畫」其中8.3.2「環境管理計畫」一、「社區管理計畫」(2)載明：「本社區未來之環境管理執行單位，在社區管理委員會尚未成立前，由開發單位（即秀岡公司）負責依照本說明書承諾事項與政府相關法規辦理。在社區管理委員會成立後，將由其負責環境管理之執行方式，並負責督導。」（見原審卷一第503、506頁）；又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附錄A-20所附秀岡山莊土地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預定買賣契約）第13條第4項約定：「乙方（即賣方，初始為秀岡公司）依計畫或相關法規留設之道路、步道、綠帶及其他公共設施與公共設備等（如：…），由乙方闢建予秀岡山莊全體住戶共同使用，由乙方或其指定之人管理，甲方（即買方）應依有關規定使用，並同意分攤其管理及操作維護等費用。」其附件(七)「遵守住戶守則暨管理服務規章同意書」第1條規定：「本山莊建物、土地所有權人、承租人或經所有權人同意，而為專有部分之使用者，均稱為住戶，…」（見同上卷101、109、113頁）；另秀岡公司與買方住戶簽訂之預定買賣契約第12條第6項約定：「乙方（即賣方秀岡公司）於完成管理委員會之交接時，應將申請使用執照所專戶儲存或提列之公共基金併同移交之。」（見同上卷127頁）。另秀岡一期管委會與秀岡公司於96年1月30日簽訂之系爭確認書第1條中載明：「依乙方（即秀岡公司）與秀岡山莊第一期住戶(A區、B1-A區)所訂土地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第十二條第四項約定『買方同意自乙方交屋之日起，分攤各項公共設施維護費及社區管理費，如有未繳，社區管理委員會得停止買方各項公共設施使用』，另第十三條第四項約定『乙方依計畫留設之道路、步道、綠帶及其他公共設施等，由乙方或其指定之人管理，買方得依有關規定使用，並同意分攤其管理及維護等費用』，為此於民國87年間A區交屋、88年度B1-A區交屋後，乙方既已將如附圖（含本件系爭景觀池）所示之公共設施土地及其地上物之公共設施交付予甲方（即秀岡一期管委會）及秀岡山莊第一期住戶永久使用，甲方則應負責前開標的物之使用維護、景觀，清潔、安全管理，並善盡善良人義務。…」第2條載明：「甲方（秀岡一期管委會）住戶與乙方(秀岡公司) 簽訂土地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時，除取得購買標的之房屋、土地所有權外，乙方既依約將所闢建如附圖所示公共設施(含汙水處理廠及自來水加壓站) 提供甲方使用，則甲方住戶所支付之價款其中一部分，當然包括永久使用乙方所提供如附圖所示公共設施(含汙水處理廠及自來水加壓站) 之對價無誤。」（見同上卷65-71頁）。基上，足見秀岡山莊起造人秀岡公司闢建之公共設施（見本院卷一第405頁雜項使用執照存根）於建造完成後應交予秀岡山莊全體住戶共同使用；秀岡山莊之房屋、土地買受人所支付之買賣價金包含永久使用公共設施之對價在內，秀岡山莊之住戶就系爭景觀池有使用權，堪以認定。雖永柏公司否認系爭確認書之真正，惟系爭確認書經秀岡山莊住戶即證人倪彰鴻在另案本院110上更一177號事件到場證述為真正（見本院卷一第393頁該另案筆錄）；永柏公司在另案本院107年度上易字第430號事件亦不爭執系爭確認書之真正（參該另案判決第6至7頁，見原審卷一第400-401頁），永柏公司在本件否認系爭確認書之真正，為不足取。又系爭確認書所載秀岡一期管委會住戶所支付之價款其中一部分，當然包括永久使用秀岡公司所提供公共設施之對價等語，依前述系爭預定買賣契約第13條第4項約定之內容，當然包括嗣後加入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之開發單位及加入為開發單位者嗣後所興建之公共設施，蓋加入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之開發單位當然應遵守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之內容，即包含前述附錄A-20之系爭預定買賣契約中所約定公共設施係闢建予秀岡山莊全體住戶共同使用，合予說明。
(六)次查秀岡一期管委會於87年8月15日完成管委會組織設立，有報備證明可憑（見原審卷三第281頁），陽光特區管委會亦已完成管委會組織設立（見本院卷二第425頁、第107-108頁新店區公所函說明四記載）；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主張因秀岡公司財務困難，91年間秀岡公司召集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共同成立「秀岡山莊公共事務政策會議」負責決策秀岡山莊公共事務及管理維護公共設施，並設立「秀岡山莊管理中心」負責執行「秀岡山莊公共事務政策會議」之決議；嗣秀岡公司因無力負擔公共設施維護完全退出秀岡山莊之營運，秀岡山莊公共設施即由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所組成「秀岡山莊管理中心」負責管理維護及分攤費用，並更名為秀岡山莊公共事務聯合管理委員會（簡稱秀岡聯管會），業據提出歷年秀岡山莊景觀維護合約與相關會議紀錄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15-386頁），亦與另案證人倪彰鴻所為證述（見本院卷一第387-397頁另案筆錄）相符。按依92年12月31日修正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8款規定，管理委員會指住戶為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暨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工作，互選管理委員若干人設立之組織；修正後同條第9款規定，管理委員會指為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工作，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若干人為管理委員所設立之組織。同條例第38條（按92年12月31日修正前為同條例第35條）第1項規定：管理委員會有當事人能力。第53條（按92年12月31日修正前為同條例第41條）規定：多數各自獨立使用之建築物、公寓大廈，其共同設施之使用與管理具有整體不可分性之集居地區者，其管理及組織準用本條例之規定。再參前述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8.3.2一(2)之規範內容，及附錄A-20系爭預定買賣契約第13條第4項約定、秀岡公司與買方住戶簽訂之預定買賣契約第12條第6項約定，並秀岡一期管委會與秀岡公司於96年1月30日簽訂之系爭確認書第1、2條之內容（詳五、(五)），足見秀岡公司就所建造完成之房屋交屋予住戶，於87年秀岡一期管委會成立後，即有交付相關公共設施予秀岡一期管委會管理之義務，事實上秀岡公司亦已交付，如系爭確認書所載；另陽光特區縱如永柏公司所辯非秀岡公司興建銷售，然依前述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8.3.2一、(2)之規範內容，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有關管理委員會之規定，秀岡一期管委會、陽光特區管委會既組成管理委員會管理維護秀岡山莊及公共設施，秀岡山莊之開發單位於秀岡山莊之社區管理委員會成立後，應將秀岡山莊之公共設施交由秀岡一期管委會、陽光特區管委會負責管理執行及督導；永柏公司否認秀岡公司授予秀岡一期管委會、陽光特區管委會公共設施之管理權（陽光特區管委會就系爭景觀池之管理權除外，詳前述四），為不可採。按以不動產為標的之債權行為，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固僅於特定人間發生效力。惟特定當事人間倘以不動產為標的所訂立之債權契約，其目的隱含使其一方繼續占有該不動產，並由當事人依約交付使用，其事實為第三人所明知或可得而知者，縱未以登記為公示方法，因已具備使第三人知悉該狀態之公示作用，自應與不動產以登記為公示方法之效果等量齊觀，並使該債權契約對於受讓之第三人繼續存在，此乃基於「債權物權化」法理所衍生之結果（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78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景觀池屬秀岡山莊公共設施之排水系統之一部分，有如前述（詳五、(三)），即係提供秀岡山莊內之房屋及土地所有權人共用，永柏公司亦為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之開發單位（詳三、(二)），就此事實應為知悉，則秀岡一期管委會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伊就系爭景觀池為管理使用之行為，陽光特區管委會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伊就系爭景觀池為使用行為，應屬有據。又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所附系爭預定買賣契約第13條第4項已約定：開發單位依計畫或相關法規留設之道路、步道、綠帶及其他公共設施與公共設備等，係闢建予秀岡山莊全體住戶共同使用（詳五、(五)）；秀岡一期管委會為執行管理系爭景觀池，有通行系爭景觀池周遭道路到達系爭景觀池之必要，從而秀岡一期管委會請求永柏公司不得就通往系爭景觀池周遭道路，即附圖二編號A1至A35與B1至B7所示之道路，設置柵欄、保全人員及其他障礙物妨害其為防洪、疏濬管理之行為，亦屬有據，應予准許。至陽光特區管委會因已不得對永柏公司起訴請求容忍其就系爭景觀池為管理行為（詳四），陽光特區管委會請求永柏公司不得就通往系爭景觀池周遭道路，即附圖二編號A1至A35與B1至B7所示之道路，設置柵欄等妨害其就系爭景觀池為管理行為，應屬無據，不應准許。
(七)有關康橋學校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其使用系爭景觀池，永柏公司不得妨害其使用之行為（即原審判決准許，永柏公司提起上訴部分），及請求永柏公司不得就通往系爭景觀池周遭道路，即附圖二編號A1至A35與B1至B7所示之道路，設置柵欄、保全人員及其他障礙物妨害其就系爭景觀池為管理行為（康橋學校提起上訴部分）部分：
　⒈經查康橋學校已不得對永柏公司起訴請求容忍其就系爭景觀池為管理行為，業如前述（詳四），康橋學校請求永柏公司不得就通往系爭景觀池周遭道路，即附圖二編號A1至A35與B1至B7所示之道路，設置柵欄等妨害其就系爭景觀池為管理行為，應屬無據，不應准許。
　⒉其次有關康橋學校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其使用系爭景觀池，不得妨害其使用之行為部分，經查系爭景觀池為秀岡山莊已施做完成公共設施排水系統之一部分，係屬獨立之不動產，永柏公司就系爭景觀池並無所有權，有如前述（詳五、(三)(四)）；系爭景觀池既為秀岡山莊排水系統之一部分，康橋學校為秀岡山莊內之土地、建物所有人，自有使用秀岡山莊內排水系統之必要，且系爭景觀池屬起造人秀岡公司施做之秀岡山莊排水系統，惟因系爭景觀池位在永柏公司所有之土地內，則康橋學校本於秀岡山莊內房屋及土地所有權，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53條準用第9條第2項規定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其使用系爭景觀池，永柏公司不得妨害其使用，應無不合。康橋學校依上開請求權為此部分請求既經准許，康橋學校其他法律上主張即不必再予審酌，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秀岡一期管委會基於訴訟擔當法理，依系爭預定買賣契約第13條第4項約定，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伊就系爭景觀池為使用，暨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永柏公司不得就通往系爭景觀池周遭道路，即附圖二編號A1至A35與B1至B7所示之道路，設置柵欄、保全人員及其他障礙物妨害伊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陽光特區管委會基於訴訟擔當法理，依系爭預定買賣契約第13條第4項約定，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伊使用系爭景觀池，永柏公司不得妨害其使用；康橋學校本於其係秀岡山莊內房屋及土地所有權人，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53條準用第9條第2項規定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其使用系爭景觀池，永柏公司不得妨害其使用，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超過上開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秀岡一期管委會上開請求關於永柏公司應容忍其就系爭景觀池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永柏公司不得就通往系爭景觀池周遭道路，即附圖二編號A1至A35與B1至B7所示之道路，設置柵欄、保全人員及其他障礙物妨害伊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為秀岡一期管委會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秀岡一期管委會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就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其等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永柏公司不得就通往系爭景觀池周遭道路，即附圖二編號A1至A35與B1至B7所示之道路，設置柵欄等妨害伊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不應准許部分，為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就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上開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其等使用系爭景觀池，不得為妨害使用之行為應准許部分，為永柏公司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永柏公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秀岡一期管委會之上訴為有理由，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之上訴為無理由，永柏公司之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第85條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祖民
　　　　　　　　　　　　　　法　官　馬傲霜
　　　　　　　　　　　　　　法　官　鄭威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秀岡山莊第一期社區管理委員會不得上訴。
除秀岡山莊第一期社區管理委員會外，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楊璧華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字第787號

上訴人即  

被上訴人    秀岡山莊第一期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黃云  

訴訟代理人  黃聖展律師

上訴人即  

被上訴人    秀岡山莊陽光特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張石枝

上訴人即  

被上訴人    康橋學校財團法人



法定代理人  李萬吉

上列2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侯俊安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永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中平

訴訟代理人  陳柏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容忍管理使用行為等事件，上訴人秀岡山

莊第一期社區管理委員會、永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對於中華民國

111年4月22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662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上訴人秀岡山莊陽光特區管理委員會、康橋學校財團

法人提起一部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

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秀岡山莊第一期社區管理委員會後開第二項之訴

部分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均廢棄。

永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就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0○00○00

○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B、C、D景觀池1、2應容忍秀

岡山莊第一期社區管理委員會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永柏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不得就通往上開二景觀池周圍道路，如附圖二

所示編號A1至A35與B1至B7之道路，設置栅攔、保全人員及其他

障礙物妨害秀岡山莊第一期社區管理委員會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

之行為。

秀岡山莊陽光特區管理委員會、康橋學校財團法人之上訴駁回。

永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關於秀岡山莊第一期社區管理委員上訴部

分，由永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負擔；關於秀岡山莊陽光特區管理

委員會、康橋學校財團法人上訴部分，由秀岡山莊陽光特區管理

委員會、康橋學校財團法人負擔；關於永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上

訴部分，由永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本件上訴人即被上訴人秀岡山莊第一期社區管理委員會（下

    稱秀岡一期管委會）之法定代理人由郭先捷先後變更為連吉

    時、姚貞如，再變更為黃云，有新北市新店區公所民國111

    年7月14日新北店工字第1112403312號函、112年7月18日新

    北店工字第1122374492號函、113年7月18日新北店工字第11

    32352719號函可憑，業據渠等分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

    院卷一第169-174、卷二第43-45、49-50、471-472、475-47

    7頁）；上訴人即被上訴人秀岡山莊陽光特區管理委員會（

    下稱陽光特區管委會）之法定代理人由黃國麗變更為陳國雄

    ，再變更為張石枝，有同公所112年8月9日新北店工字第112

    2378662號函、陽光特區管委會第22屆委員公告可憑，業據

    渠等分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103-104、107-1

    08、483、487頁），並續行訴訟，均核無不合。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即被上訴人秀岡一期管委會、陽光特區管委會、康橋

    學校財團法人（下稱康橋學校，與陽光特區管委會合稱陽光

    特區管委會等2人，3人則合稱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主張

    ：

(一)秀岡山莊係訴外人秀岡開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秀岡公

    司）在新北市新店溪上游開發之新市鎮，位在水源保護區，

    依法應經環境影響評估。秀岡山莊興建計畫預定建築量體龐

    大，係採分期造鎮方式進行，陸續完成秀岡山莊第一期社區

    、秀岡山莊陽光特區及私立康橋雙語學校秀岡校區，迄今仍

    持續進行興建計畫中。

(二)新北市新店區（以下同市區，省略）秀岡段71-2、72、86-1

    8、85-19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原為秀岡公司所有，秀

    岡公司於80年間開發秀岡山莊時，將系爭土地作為山莊內之

    公園、車道、步道、球場、涼亭、警衛亭、景觀亭、攔砂壩

    、涵管、加壓站等公共設施之用，秀岡公司於完成大部分公

    共設施，並興建完成秀岡山莊A、B區住宅區後，因財務不佳

    陸續以系爭土地向訴外人台鳳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鳳公司

    ）借款，嗣台鳳公司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予訴外人鄭中平

    ，105年8月間系爭土地以信託為原因登記為被上訴人即上訴

    人永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柏公司）所有。

(三)如附圖一編號A、B、C、D所示之景觀池1、2（以下分稱系爭

    景觀池1、2，合稱系爭景觀池）位在永柏公司所有系爭土地

    內。秀岡公司依改制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即

    現環境部）核准之秀岡山莊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下稱

    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開發興建秀岡山莊，系爭景觀池設置

    在秀岡山莊內，屬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中水土保持設施之調

    洪沉砂池公共設施。永柏公司雖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然

    依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8.3.2一(2)、9.1、表9.1-1、9.3、8

    8年6月21日專案小組第一次審查意見及辦理情形說明3.(1)

    、(2)記載：營運期間，在社區管理委員會成立後，應由其

    負責環境管理之執行方式及督導；環境保護工作之項目及經

    費數額、調洪沉砂池操作清砂維護之每年費用數額，依公寓

    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提撥社區管理維護之公共基金，供社

    區管理委員會負責社區公用設施之營運維護及環境管理，環

    境管理內容包括環境衛生維護、設施維修及安全管理等（見

    原審卷一第503、506、55、57、61-63頁），即兩造均有管

    理、維護系爭景觀池發揮正常功能之義務。秀岡公司已依系

    爭環境影響說明書之規範，於87、88年間交屋予住戶，並於

    住戶成立秀岡一期管委會時，將秀岡山莊之公共設施（含系

    爭景觀池）交予秀岡一期管委會及其全體住戶使用、管理維

    護。秀岡公司於91月10月3日邀集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與

    秀岡公司共同成立秀岡山莊管理中心，共同管理秀岡山莊內

    共同設施。秀岡公司復於96年1月30日與秀岡一期管委會簽

    訂確認書（下稱系爭確認書），足認永柏公司所有系爭土地

    之所有權應受限制，應容忍伊等就系爭景觀池為管理使用之

    行為。

(四)大臺北華城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17條第4款規

    定：「本計畫區內各項公共設施由開發者自行負擔，取得興

    修，供居民使用」（見原審卷二第321、323-325頁，按此管

    制要點名稱係秀岡一期管委會自擬名稱－見本院卷一第527頁

    ）。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附錄A-20秀岡山莊土地房屋預定買

    賣契約（下稱系爭預定買賣契約）第13條「其他約定」中約

    定：「…(四)乙方（即賣方，初始為秀岡公司）依計畫或相

    關法規留設之道路、步道、綠帶及其他公共設施與公共設備

    …，由乙方闢建予秀岡山莊全體住戶共同使用，由乙方或其

    指定之人管理，甲方（即買方）應依有關規定使用，並同意

    分攤其管理及操作維護等費用。」另秀岡公司與住戶簽立之

    土地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第13條「其他約定」亦載明：「乙

    方（即賣方秀岡公司）依計劃留設之道路、步道、綠帶及其

    他公共設施等，由乙方闢建予秀岡山莊全體住戶共同使用，

    由乙方或其指定之人管理，甲方（即買方）得依有關規定使

    用，並同意分攤其管理及維護等費用。」永柏公司應繼受其

    前手與全體住戶上開約定之拘束，有容忍伊等管理使用系爭

    景觀池公共設施之義務。 

(五)秀岡山莊内全體住戶及土地共有人，均有藉系爭景觀池匯流

    基地内原本山溝水流、滯洪與沉砂等排水之必要，並藉此實

    行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内水土保持及防災之義務，系爭景觀

    池為秀岡山莊排水系統之一部分，伊等亦得依民法第779條

    第1項、第780條及第800條之1規定（下稱民法相鄰關係規定

    ）管理系爭景觀池。系爭景觀池所在之系爭土地雖登記為永

    柏公司所有，然因秀岡山莊位在水源保護區内地處偏遠，系

    爭景觀池之運作對整體秀岡山莊居民與康橋學校學生之生命

    財產安全至關重要，依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系爭景觀

    池須視狀況排放池水及按季定時清淤並於颱風前再予清理，

    永柏公司應容忍伊等進行排水、防洪及疏浚。系爭景觀池具

    固定性、水久性，在社會觀念及落實開發案件環評上，係獨

    立供作秀岡山莊整體開發基地排水、防洪設施之一部分，與

    永柏公司所有系爭土地為各別之不動產。

(六)永柏公司所有系爭土地係輾轉繼受於台鳳公司，依台鳳公司

    與秀岡公司所簽訂之土地買賣契約書第9條第3款約定，台鳳

    公司成為本約土地所有權人後，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

    成為秀岡山莊第一期住戶規約之適用對象，應依大台北華城

    公共事務委託代辦約定書之約定，概括承受秀岡公司於大台

    北華城社區內之各項權利義務。康橋學校於92年5月30日向

    環保署申請備查成為秀岡山莊開發單位之一，且亦係秀岡山

    莊內房屋及土地所有權人，得本於系爭環境說明書之開發單

    位及秀岡山莊內房屋及土地所有權人地位為本件請求。永柏

    公司應遵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秀岡山莊第一期住戶規約，

    並概括承受秀岡公司於大台北華城社區內之各項權利義務。

    永柏公司禁止伊等進入管理使用系爭景觀池，將使系爭景觀

    池無法確保發揮排水、防洪及疏濬等功能，可能造成秀岡山

    莊住戶房屋因水土保持不良或未能即時排洪而受侵害，應屬

    妨害伊等所屬住戶房屋所有權之行使，伊等得依民法第767

    條第1項中段規定除去妨害，請求永柏公司容忍伊等為排水

    、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使用之行為，及永柏公司不得禁止或妨

    礙伊等為進行排水、防洪及疏濬等所需通行系爭景觀池周遭

    道路。

(七)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776條、第778條第1項、第7

    79第1項、第780條、第800條之1規定、大臺北華城細部計劃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17條第4款、系爭預定買賣契約書

    第13條、秀岡公司95年10月5日(95)秀岡字第8號函（下稱秀

    岡公司8號函）、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8.3.2、系爭確認書、

    環境影響評估法（下環評法）第17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10條第2項、第24條第2項規定（按民法第778條第1項、環評

    法第17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第24條第2項屬

    補充法律上之陳述），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另補充依公寓

    大廈管理條例第9條第2項、第4項、第53條規定及秀岡山莊

    第一期住戶規約（見本院卷480-481頁），求為：永柏公司

    應容忍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就系爭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系爭

    景觀池為排水、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使用之行為，暨永柏公司

    不得就通往系爭景觀池周遭道路，即附圖二編號A1至A35與B

    1至B7所示之道路，設置柵欄、保全人員及其他障礙物妨害

    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為排水、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使用行為

    之判決。原審判決永柏公司應容忍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使

    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系爭景觀池1、2，永柏公司不得妨

    害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使用之行為；駁回秀岡一期管委會

    等3人其餘請求。兩造各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秀岡一

    期管委會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秀岡一期管委會後開

    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永柏公司應容忍秀岡一期管委會就

    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B、C、D所示景觀池1、2（即系爭

    景觀池）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永柏公司不得就通往

    系爭景觀池周遭道路，即附圖二編號A1至A35與B1至B7所示

    之道路，設置柵欄、保全人員及其他障礙物妨害秀岡一期管

    委會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上

    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後開第二項

    之訴部分廢棄。㈡永柏公司應容忍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就系

    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B、C、D所示景觀池1、2為防洪及疏

    濬等管理之行為，永柏公司不得就通往系爭景觀池周圍道路

    ，即附圖二編號A1至A35與B1至B7所示之道路，設置栅攔、

    保全人員及其他障礙物妨害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為防洪及

    疏濬等管理之行為(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論述)。秀岡一期

    管委會等3人答辯聲明：對造之上訴駁回。

二、永柏公司以：

(一)系爭景觀池並無獨立所有權，僅係附著於系爭土地具有調洪

    功能之沉沙池，伊為系爭景觀池所坐落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

    ，當屬系爭景觀池之所有權人，得基於所有權人之地位，自

    由使用、收益、處分、管理系爭景觀池，不容秀岡一期管委

    會等3人僭越管理。伊係經秀岡公司以95年7月5日(95)秀岡

    字第4號函向環保署申請增加為開發單位，與環保署於101年

    間迫於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開發業者之壓力而以秀岡公司

    破產為由以解釋令同意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得無庸秀岡公

    司或其他已存開發單位同意即可以自己名義申請成為開發單

    位之情形不同；伊經環保署同意備查取得開發單位資格後，

    再經秀岡公司以秀岡公司8號函授權對秀岡山莊內之公共設

    施有使用管理權限，上開二函文均同時行文通知相關主管機

    關，至其他開發單位未經秀岡公司授權。秀岡山莊內所有公

    共設施自始均係由秀岡公司興建，非國家所提供，除非有秀

    岡公司授權，基於私法自治，秀岡山莊內之其他人並非當然

    可取得使用公共設施之權利。

(二)秀岡一期管委會提出系爭確認書，主張就系爭景觀池具有管

    理權，惟並未提出該確認書之原本，亦未提出雙方原土地房

    屋買賣契約書，以證該買賣契約書之附圖與系爭確認書之附

    圖相符。陽光特區、康橋學校並非秀岡公司所興建，秀岡一

    期管委會亦未舉證授權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共同管理。秀

    岡公司已於87年10月13日將系爭土地及公共設施出售予台鳳

    公司，不可能於87年間A區交屋、88年間B1-A區交屋時，一

    併將公共設施交付秀岡一期管委會，秀岡一期管委會亦未提

    出87年間點交文件，系爭確認書記載內容與實情不符。  

(三)環評法第17條及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係規範開發單位於環

    境保護之公法上義務，無法作為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私法

    上管理權之來源。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主張就系爭景觀池

    之管理權源，為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8.3.2環境管理計畫一

    、(2)所載「營運期間：本社區未來之環境管理執行單位，

    在社區管理委員會尚未成立前，由開發單位負責依照本說明

    書承諾事項與政府相關法規辦理。在社區管理委員會成立後

    ，將由其負責環境管理之執行方式，並負責督導。」此係就

    綜合環境管理訂定計畫，其訂立目的，係就秀岡山莊興建計

    畫範圍中如空氣污染、噪音污染等環境因子進行維護管理，

    而非就公共設施之實體設備為管理規範，此參環保署103年5

    月13日環署督字第1030039323號函（見原審卷二第371-372

    頁）即明。秀岡山莊已完成之社區案及住戶僅佔秀岡山莊興

    建計畫一小部分，興建計畫尚未開發完成，尚未進入系爭環

    境影響說明書所稱之營運期間。依8.3.2環境管理計畫一、(

    2)所載，於社區管理委員會成立前，係由開發單位負責辦理

    ，並非由社區管理委員會負責。縱秀岡山莊現處營運期間，

    惟負責環境管理與督導之社區管理委員會應係指整體秀岡山

    莊興建計畫完成後所成立之社區管理委員會，絕非目前部分

    社區住戶所成立之秀岡一期管委會。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

    不得執前述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內容主張對系爭景觀池具管

    理使用權限。縱認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可使用系爭景觀池

    ，亦僅得為排水行為，不得為防洪、疏浚、清淤等行為云云

    ，資為抗辯。答辯聲明：對造之上訴駁回。上訴聲明：㈠原

    判決不利永柏公司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秀岡一期管

    委會等3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原審卷二第399、404頁，卷三第196-19

    8頁）

(一)秀岡山莊係秀岡公司依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92年3月2

    6日修正名稱為山坡地建築管理辦法）及環保署89年1月15日

    核准之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申請開發許可興建，秀岡山莊係

    秀岡山莊興建計畫之一部分（見原審卷一第51頁）。

(二)康橋學校、永柏公司、秀岡一期管委會、陽光特區管委會依

    序於92年5月30日、95年9月5日、103年6月20日、103年7月8

    日增列為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之開發單位，經環保署予以備

    查（見原審卷一第73、507-509頁）。

(三)系爭土地所有權最初係由秀岡公司於85年9月10日以買賣取

    得，嗣於87年10月27日以買賣移轉登記予訴外人張秀政、張

    益周、張秀青、張朝翔、張朝喨等人共有，張朝翔及張朝喨

    於同年11月19日，張秀政、張益周及張秀青於同年11月30日

    以買賣移轉登記予訴外人台鳳公司所有；台鳳公司於89年5

    月16日以買賣移轉登記予訴外人鄭中平所有，鄭中平又於同

    年6月19日以買賣移轉登記予訴外人新祥記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新祥記公司）所有，新祥記公司再於91年12月13日

    以買賣移轉登記予鄭中平所有，鄭中平復於96年6月14日以

    買賣移轉登記予訴外人翁自清所有，翁自清先於同年8月20

    日以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訴外人鴻昇資產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所有，再於105年8月9日以變更信託受託人為原因，移

    轉登記予永柏公司所有（見土地登記謄本，原審卷一第35-4

    2頁）。

(四)系爭景觀池係秀岡公司所設置，位置及面積如附圖一所示，

    系爭景觀池1坐落在系爭秀岡段71-2、72及86-18地號土地內

    ，所占各該地號土地面積依序為1,312.35平方公尺、968.12

    平方公尺、330.24平方公尺；系爭景觀池2坐落在系爭秀岡

    段85-19地號土地內，面積1,474.29平方公尺(見原審卷一第

    29、309頁)。

(五)系爭景觀池即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所稱水土保持設施之調洪

    沉砂池，屬公共設施。

(六)永柏公司另案以原法院105年度訴字第5075號對秀岡一期管

    委會等3人起訴請求確認永柏公司就系爭景觀池管理權存在

    及禁止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就系爭景觀池行使管理權，經

    另案原法院為如永柏公司請求之判決，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

    人提起上訴，本院108年度上字第1049號判決駁回上訴，秀

    岡一期管委會上訴最高法院（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未上訴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711號判決將該另案本院判

    決駁回秀岡一期管委會上訴部分廢棄發回，現由本院110年

    度上更一字第177號事件審理（見原審卷一第293-309頁、卷

    二第353-369頁、卷三第157-161頁）。

四、按訴訟標的於確定之終局判決中經裁判者，除法律別有規定

    外，有既判力，當事人不得就該法律關係，更行起訴，此觀

    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及第249條第1項第7款規定自明。

    又既判力之客觀範圍，應依原告起訴主張之原因事實所特定

    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為據，凡屬確定判決同一原因事實所涵

    攝之同一法律關係，均應受其既判力之拘束，為該既判力所

    遮斷，不得以該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

    而未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為與該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

    主張。是原告就同一當事人及同一訴訟標的法律關係，求為

    相同或正相反或可以包含代用之判決，且其原因事實為確定

    判決同一原因事實所涵攝之同一法律關係，即屬就確定終局

    判決之同一事件更行起訴，其起訴即非合法（最高法院113

    年度台上字第126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永柏公司另案以

    原法院105年度訴字第5075號對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起訴請

    求確認永柏公司就系爭景觀池管理權存在及禁止秀岡一期管

    委會等3人就系爭景觀池行使管理權，經原法院為如永柏公

    司請求之判決，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提起上訴，本院108年

    度上字第1049號判決駁回上訴，秀岡一期管委會上訴最高法

    院，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未上訴；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

    第1711號判決將該另案本院判決駁回秀岡一期管委會上訴部

    分廢棄發回，現由本院110年度上更一字第177號事件審理，

    有另案歷審判決可稽（見原審卷一第293-309頁、卷二第353

    -369頁、卷三第157-161頁，下稱系爭另案）。依此，永柏

    公司對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就系爭景觀池之管理權存在及

    禁止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就系爭景觀池行使管理權，已經

    系爭另案判決永柏公司對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有上開權利

    確定。本件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復就系爭景觀池起訴請求

    永柏公司應容忍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就系爭土地如附圖一

    所示編號A、B、C、D景觀池1、2（即系爭景觀池）為防洪及

    疏濬等管理之行為，此部分請求與系爭另案當事人相同，請

    求相反，原因事實與系爭另案確定判決之原因事實相同，所

    主張之法律關係為系爭另案確定判決之原因事實所涵攝，應

    認為應受系爭另案確定判決之既判力拘束而不得更行起訴，

    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此部分起訴難認為合法。惟陽光特區

    管委會等2人另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伊等使用系爭景觀池則

    不在系爭另案確定判決裁判範圍內，應不受系爭另案確定判

    決之既判力拘束，仍應予裁判，合予說明。

五、本件秀岡一期管委會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伊就系爭土地如附

    圖一編號A、B、C、D所示系爭景觀池為使用、防洪及疏濬等

    管理之行為，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伊

    等就系爭景觀池為使用之行為，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請求

    永柏公司不得就通往系爭景觀池周遭道路，如附圖二編號A1

    至A35與B1至B7之道路，設置栅攔、保全人員及其他障礙物

    妨害伊等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有無理由，論述如下

    ：

(一)本件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伊等3人就系

    爭景觀池為使用之行為，秀岡一期管委會請求永柏公司應容

    忍伊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不得為此

    容忍管理請求已如前所述(詳四)），永柏公司則辯稱伊為系

    爭景觀池所坐落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當為系爭景觀池之所

    有權人，得基於所有權使用管理系爭景觀池，不容秀岡一期

    管委會等3人僭越管理及使用云云。依此，本件應先究明系

    爭景觀池所有權應屬何人所有，述之如下。

(二)按稱不動產者，謂土地及其定著物，民法第66條第1項定有

    明文。又基於所有權對物直接支配之特性，所有權之客體，

    須具獨立性。所謂獨立性，並非物理上之觀念，而係社會交

    易之觀念，主要係依其使用方式或特定目的判斷之，倘具構

    造上之獨立性，並有獨立之經濟效益，即應認具獨立性。故

    附著於土地之工作物，如非土地之構成部分，且繼續附著於

    土地，而達一定經濟上目的，依社會交易觀念認其為獨立之

    物者，即屬民法第66條第1項所稱之定著物，而為獨立之不

    動產；否則，該工作物或屬動產，或為土地之一部分，或為

    其他定著物（例如建築物）之附屬物，而分別由該動產、土

    地或定著物之所有人取得所有權。民法第799條第1項所稱之

    附屬物，或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4款所稱之附屬建築物

    ，係指附屬於區分所有建築物，效用上與其附屬之建築物具

    有一體之關係，無獨立經濟效益之建築物或設施而言；附著

    於土地之工作物究為獨立物或附屬物，應以該工作物現實存

    在之狀態判斷之（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119號判決意

    旨參照)。

(三)經查臺北縣政府（現新北市政府）工務局88年店雜使字第17

    號雜項使用執照記載：起造人秀岡公司，「工作物概要」欄

    記載：詳附表，其「竣工明細表」項次9「工程名稱」為A式

    沉砂池，數量3；「工作物用途」欄記載：「整地、…水土保

    持」；「建築地點」之附表項次120記載：秀岡段85-19地號

    ，有使用執照存根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05、407、409頁）。

    再觀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5.2.7「水土保持設施」記載：「…

    目前其沉砂調洪池大部分已施工完成，且該等水池在平時尚

    兼景觀水池使用，…詳如附錄Q照片E及圖5.2.7-1，該等水池

    皆設有坡道，供平時清砂使用。」附錄Q照片E-1至E-4分別

    記載：「已竣工啟用之景觀式沉砂調節池(景觀池1)」、「

    已竣工啟用之水保設施及景觀式沉砂調節池(景觀池2)」；5

    .2.9「公共設施系統」二、「排水系統」中記載：「…調洪

    沈砂池則依50年一次之降雨強度設計，各水系區域及排水設

    施詳圖5.2.7-1及附錄E（按E為防災排水系統）。本基地已

    取得雜項執照，現已依該項執照完成整地、排水及道路設施

    等工程，故目前基地之排水系統包括道路邊截流溝、排水涵

    渠及沈砂調洪池等設施皆已大致完成，且運作正常，…」(見

    本院卷一第411、413、415-419頁)，足見調洪沉砂池（含系

    爭景觀池）為起造人秀岡公司依秀岡山莊興建計畫施做完成

    之水土保持設施，屬雜項工作物。次查觀諸陽光特區管委會

    等2人所提出系爭景觀池之現場照片（見本院卷一第521-524

    頁），系爭景觀池周邊均有混凝土結構(編號1~8照片），並

    設置有溢流設施、混凝土坡道(供大型機具進入清除淤砂)等

    設施 (編號2、3、4、6照片)，此經本院赴現場勘驗（見本

    院卷二第215-227頁，按此次勘驗係與另案本院110年度上更

    一字第177號(下稱110上更一177)事件併行勘驗）堪認為相

    符。復觀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中「圖5.2.7-1計晝基地水保

    防災系統圖」及5.2.9「公共設施系統」中有排水系統，排

    水系統載明：「排水系統為水土保持設施之一部分，…本計

    畫利用地形及天然山溝，將計畫基地劃分成五個水系，各水

    系排水設施依25年一次之降雨強度設計，調洪沈砂池則依50

    年一次之降雨強度設計，各水系區域及排水設施詳圖5.2.7-

    1及附錄E。本基地已取得雜項執照，現已依該項執照完成整

    地、排水及道路設施等工程，故目前基地之排水系統包括道

    路邊截流溝、排水涵渠及沈砂調洪池等設施皆已大致完成，

    且運作正常，因此未來本基地後續之建物興建或在社區竣工

    啟用後之營運期間，尚需定常進行適當之清理檢查及維修，

    確保整個已竣工之排水系統能正常操作及運作。」附錄E「

    防災排水系統」分析計算系爭景觀池之調節容量（見原審卷

    一第77、79-81、89-99頁）。再參另案最高行政法院106年

    度判字第684號判決記載：秀岡公司於前臺北縣政府72年公

    布實施「大台北華城都市計畫」範圍內約119.13公頃土地，

    實施開發行為，計畫興建秀岡山莊，其中可都市發展面積約

    71.85公頃（包括住宅用地54.08公頃、公共設施用地17.76

    公頃），保安保護區約47.28公頃，並於77年6月取得77店雜

    字第043-8號雜項執照後，即展開整地、水土保持及各項公

    共設施建造，並自83年起至88年間，先後陸續取得前臺北縣

    政府工務局核發之(83)店雜使字第23號雜項使用執照、(84)

    店雜使字第031號雜項使用執照、(85)店雜使字第027號雜項

    使用執照、(88)店雜使字第017號雜項使用執照，已涵蓋秀

    岡山莊之全區公共設施，包括都市計畫道路、必要之私設通

    路、滯洪沉砂池、污水處理廠、污水專用下水道系統及自來

    水供水系統，其全區之公共設施已設置完成98%，尚未完成

    之2%係為路燈等非必要公共設施（見該判決第18至19頁，原

    審卷二第502-503頁），足見系爭景觀池係已施做完成公共

    設施之排水系統之一部分，堪以認定。

(四)據上，系爭景觀池係以鋼筋水泥圍築而成定著於土地，供作

    為排水系統之調洪沉砂池使用，並非土地之構成部分，堪認

    為具有構造上之獨立性；又依系爭景觀池之使用及設置目的

    ，堪認具有調洪沉砂排水之經濟效益，應認為係屬民法第66

    條第1項規定之定著物，為獨立之不動產。雖系爭景觀池位

    在永柏公司所有之系爭土地上，然系爭景觀池並非可認係系

    爭土地之構成部分，而應認係獨立之定著物，不因系爭土地

    信託登記為永柏公司所有而隨同歸屬於為永柏公司所有，永

    柏公司抗辯系爭景觀池附著於其所有系爭土地，其就系爭景

    觀池有所有權云云，為不足採。從而永柏公司本於所有權抗

    辯其得禁止秀岡一期管委會就系爭景觀池為管理使用，禁止

    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使用，應屬無據。

(五)按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

    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前

    段定有明文。依該條例所設置之管理委員會，雖非區分所有

    權人，然其本於管理權就公寓大廈共用部分遭無權占用所生

    之私法上爭議，無論排除侵害或請求返還共用部分，依同條

    例第38條第1項有關管理委員會有當事人能力之規定及訴訟

    擔當法理，均有訴訟實施權（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72

    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同條例第53條規定：多數各自獨

    立使用之建築物、公寓大廈，其共同設施之使用與管理具有

    整體不可分性之集居地區者，其管理及組織準用本條例之規

    定。上開有關管理委員會依訴訟擔當法理有訴訟實施權，適

    用於本件秀岡一期管委會及陽光特區管委會關於系爭景觀池

    所為請求。有關秀岡一期管委會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其就系

    爭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系爭景觀池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使用行

    為，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使用部分，

    經查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8.3「綜合環境管理計畫」其中8.3

    .2「環境管理計畫」一、「社區管理計畫」(2)載明：「本

    社區未來之環境管理執行單位，在社區管理委員會尚未成立

    前，由開發單位（即秀岡公司）負責依照本說明書承諾事項

    與政府相關法規辦理。在社區管理委員會成立後，將由其負

    責環境管理之執行方式，並負責督導。」（見原審卷一第50

    3、506頁）；又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附錄A-20所附秀岡山莊

    土地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預定買賣契約）第13條

    第4項約定：「乙方（即賣方，初始為秀岡公司）依計畫或

    相關法規留設之道路、步道、綠帶及其他公共設施與公共設

    備等（如：…），由乙方闢建予秀岡山莊全體住戶共同使用

    ，由乙方或其指定之人管理，甲方（即買方）應依有關規定

    使用，並同意分攤其管理及操作維護等費用。」其附件(七)

    「遵守住戶守則暨管理服務規章同意書」第1條規定：「本

    山莊建物、土地所有權人、承租人或經所有權人同意，而為

    專有部分之使用者，均稱為住戶，…」（見同上卷101、109

    、113頁）；另秀岡公司與買方住戶簽訂之預定買賣契約第1

    2條第6項約定：「乙方（即賣方秀岡公司）於完成管理委員

    會之交接時，應將申請使用執照所專戶儲存或提列之公共基

    金併同移交之。」（見同上卷127頁）。另秀岡一期管委會

    與秀岡公司於96年1月30日簽訂之系爭確認書第1條中載明：

    「依乙方（即秀岡公司）與秀岡山莊第一期住戶(A區、B1-A

    區)所訂土地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第十二條第四項約定『買方

    同意自乙方交屋之日起，分攤各項公共設施維護費及社區管

    理費，如有未繳，社區管理委員會得停止買方各項公共設施

    使用』，另第十三條第四項約定『乙方依計畫留設之道路、步

    道、綠帶及其他公共設施等，由乙方或其指定之人管理，買

    方得依有關規定使用，並同意分攤其管理及維護等費用』，

    為此於民國87年間A區交屋、88年度B1-A區交屋後，乙方既

    已將如附圖（含本件系爭景觀池）所示之公共設施土地及其

    地上物之公共設施交付予甲方（即秀岡一期管委會）及秀岡

    山莊第一期住戶永久使用，甲方則應負責前開標的物之使用

    維護、景觀，清潔、安全管理，並善盡善良人義務。…」第2

    條載明：「甲方（秀岡一期管委會）住戶與乙方(秀岡公司)

     簽訂土地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時，除取得購買標的之房屋

    、土地所有權外，乙方既依約將所闢建如附圖所示公共設施

    (含汙水處理廠及自來水加壓站) 提供甲方使用，則甲方住

    戶所支付之價款其中一部分，當然包括永久使用乙方所提供

    如附圖所示公共設施(含汙水處理廠及自來水加壓站) 之對

    價無誤。」（見同上卷65-71頁）。基上，足見秀岡山莊起

    造人秀岡公司闢建之公共設施（見本院卷一第405頁雜項使

    用執照存根）於建造完成後應交予秀岡山莊全體住戶共同使

    用；秀岡山莊之房屋、土地買受人所支付之買賣價金包含永

    久使用公共設施之對價在內，秀岡山莊之住戶就系爭景觀池

    有使用權，堪以認定。雖永柏公司否認系爭確認書之真正，

    惟系爭確認書經秀岡山莊住戶即證人倪彰鴻在另案本院110

    上更一177號事件到場證述為真正（見本院卷一第393頁該另

    案筆錄）；永柏公司在另案本院107年度上易字第430號事件

    亦不爭執系爭確認書之真正（參該另案判決第6至7頁，見原

    審卷一第400-401頁），永柏公司在本件否認系爭確認書之

    真正，為不足取。又系爭確認書所載秀岡一期管委會住戶所

    支付之價款其中一部分，當然包括永久使用秀岡公司所提供

    公共設施之對價等語，依前述系爭預定買賣契約第13條第4

    項約定之內容，當然包括嗣後加入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之開

    發單位及加入為開發單位者嗣後所興建之公共設施，蓋加入

    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之開發單位當然應遵守系爭環境影響說

    明書之內容，即包含前述附錄A-20之系爭預定買賣契約中所

    約定公共設施係闢建予秀岡山莊全體住戶共同使用，合予說

    明。

(六)次查秀岡一期管委會於87年8月15日完成管委會組織設立，

    有報備證明可憑（見原審卷三第281頁），陽光特區管委會

    亦已完成管委會組織設立（見本院卷二第425頁、第107-108

    頁新店區公所函說明四記載）；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主張

    因秀岡公司財務困難，91年間秀岡公司召集秀岡一期管委會

    等3人共同成立「秀岡山莊公共事務政策會議」負責決策秀

    岡山莊公共事務及管理維護公共設施，並設立「秀岡山莊管

    理中心」負責執行「秀岡山莊公共事務政策會議」之決議；

    嗣秀岡公司因無力負擔公共設施維護完全退出秀岡山莊之營

    運，秀岡山莊公共設施即由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所組成「

    秀岡山莊管理中心」負責管理維護及分攤費用，並更名為秀

    岡山莊公共事務聯合管理委員會（簡稱秀岡聯管會），業據

    提出歷年秀岡山莊景觀維護合約與相關會議紀錄為證（見本

    院卷一第215-386頁），亦與另案證人倪彰鴻所為證述（見

    本院卷一第387-397頁另案筆錄）相符。按依92年12月31日

    修正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8款規定，管理委員會指住

    戶為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暨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工

    作，互選管理委員若干人設立之組織；修正後同條第9款規

    定，管理委員會指為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公寓

    大廈管理維護工作，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若干人為管理

    委員所設立之組織。同條例第38條（按92年12月31日修正前

    為同條例第35條）第1項規定：管理委員會有當事人能力。

    第53條（按92年12月31日修正前為同條例第41條）規定：多

    數各自獨立使用之建築物、公寓大廈，其共同設施之使用與

    管理具有整體不可分性之集居地區者，其管理及組織準用本

    條例之規定。再參前述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8.3.2一(2)之規

    範內容，及附錄A-20系爭預定買賣契約第13條第4項約定、

    秀岡公司與買方住戶簽訂之預定買賣契約第12條第6項約定

    ，並秀岡一期管委會與秀岡公司於96年1月30日簽訂之系爭

    確認書第1、2條之內容（詳五、(五)），足見秀岡公司就所

    建造完成之房屋交屋予住戶，於87年秀岡一期管委會成立後

    ，即有交付相關公共設施予秀岡一期管委會管理之義務，事

    實上秀岡公司亦已交付，如系爭確認書所載；另陽光特區縱

    如永柏公司所辯非秀岡公司興建銷售，然依前述系爭環境影

    響說明書8.3.2一、(2)之規範內容，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有

    關管理委員會之規定，秀岡一期管委會、陽光特區管委會既

    組成管理委員會管理維護秀岡山莊及公共設施，秀岡山莊之

    開發單位於秀岡山莊之社區管理委員會成立後，應將秀岡山

    莊之公共設施交由秀岡一期管委會、陽光特區管委會負責管

    理執行及督導；永柏公司否認秀岡公司授予秀岡一期管委會

    、陽光特區管委會公共設施之管理權（陽光特區管委會就系

    爭景觀池之管理權除外，詳前述四），為不可採。按以不動

    產為標的之債權行為，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固僅於特定人間

    發生效力。惟特定當事人間倘以不動產為標的所訂立之債權

    契約，其目的隱含使其一方繼續占有該不動產，並由當事人

    依約交付使用，其事實為第三人所明知或可得而知者，縱未

    以登記為公示方法，因已具備使第三人知悉該狀態之公示作

    用，自應與不動產以登記為公示方法之效果等量齊觀，並使

    該債權契約對於受讓之第三人繼續存在，此乃基於「債權物

    權化」法理所衍生之結果（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787號

    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景觀池屬秀岡山莊公共設施之排

    水系統之一部分，有如前述（詳五、(三)），即係提供秀岡

    山莊內之房屋及土地所有權人共用，永柏公司亦為系爭環境

    影響說明書之開發單位（詳三、(二)），就此事實應為知悉

    ，則秀岡一期管委會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伊就系爭景觀池為

    管理使用之行為，陽光特區管委會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伊就

    系爭景觀池為使用行為，應屬有據。又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

    所附系爭預定買賣契約第13條第4項已約定：開發單位依計

    畫或相關法規留設之道路、步道、綠帶及其他公共設施與公

    共設備等，係闢建予秀岡山莊全體住戶共同使用（詳五、(

    五)）；秀岡一期管委會為執行管理系爭景觀池，有通行系

    爭景觀池周遭道路到達系爭景觀池之必要，從而秀岡一期管

    委會請求永柏公司不得就通往系爭景觀池周遭道路，即附圖

    二編號A1至A35與B1至B7所示之道路，設置柵欄、保全人員

    及其他障礙物妨害其為防洪、疏濬管理之行為，亦屬有據，

    應予准許。至陽光特區管委會因已不得對永柏公司起訴請求

    容忍其就系爭景觀池為管理行為（詳四），陽光特區管委會

    請求永柏公司不得就通往系爭景觀池周遭道路，即附圖二編

    號A1至A35與B1至B7所示之道路，設置柵欄等妨害其就系爭

    景觀池為管理行為，應屬無據，不應准許。

(七)有關康橋學校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其使用系爭景觀池，永柏

    公司不得妨害其使用之行為（即原審判決准許，永柏公司提

    起上訴部分），及請求永柏公司不得就通往系爭景觀池周遭

    道路，即附圖二編號A1至A35與B1至B7所示之道路，設置柵

    欄、保全人員及其他障礙物妨害其就系爭景觀池為管理行為

    （康橋學校提起上訴部分）部分：

　⒈經查康橋學校已不得對永柏公司起訴請求容忍其就系爭景觀

    池為管理行為，業如前述（詳四），康橋學校請求永柏公司

    不得就通往系爭景觀池周遭道路，即附圖二編號A1至A35與B

    1至B7所示之道路，設置柵欄等妨害其就系爭景觀池為管理

    行為，應屬無據，不應准許。

　⒉其次有關康橋學校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其使用系爭景觀池，

    不得妨害其使用之行為部分，經查系爭景觀池為秀岡山莊已

    施做完成公共設施排水系統之一部分，係屬獨立之不動產，

    永柏公司就系爭景觀池並無所有權，有如前述（詳五、(三)

    (四)）；系爭景觀池既為秀岡山莊排水系統之一部分，康橋

    學校為秀岡山莊內之土地、建物所有人，自有使用秀岡山莊

    內排水系統之必要，且系爭景觀池屬起造人秀岡公司施做之

    秀岡山莊排水系統，惟因系爭景觀池位在永柏公司所有之土

    地內，則康橋學校本於秀岡山莊內房屋及土地所有權，依公

    寓大廈管理條例第53條準用第9條第2項規定請求永柏公司應

    容忍其使用系爭景觀池，永柏公司不得妨害其使用，應無不

    合。康橋學校依上開請求權為此部分請求既經准許，康橋學

    校其他法律上主張即不必再予審酌，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秀岡一期管委會基於訴訟擔當法理，依系爭預定

    買賣契約第13條第4項約定，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伊就系爭

    景觀池為使用，暨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永柏公司不

    得就通往系爭景觀池周遭道路，即附圖二編號A1至A35與B1

    至B7所示之道路，設置柵欄、保全人員及其他障礙物妨害伊

    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陽光特區管委會基於訴訟擔當

    法理，依系爭預定買賣契約第13條第4項約定，請求永柏公

    司應容忍伊使用系爭景觀池，永柏公司不得妨害其使用；康

    橋學校本於其係秀岡山莊內房屋及土地所有權人，依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第53條準用第9條第2項規定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

    其使用系爭景觀池，永柏公司不得妨害其使用，均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超過上開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原審就秀岡一期管委會上開請求關於永柏公司應容忍其就系

    爭景觀池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永柏公司不得就通往

    系爭景觀池周遭道路，即附圖二編號A1至A35與B1至B7所示

    之道路，設置柵欄、保全人員及其他障礙物妨害伊為防洪及

    疏濬等管理之行為，為秀岡一期管委會敗訴之判決，尚有未

    洽；秀岡一期管委會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

    廢棄改判，為有理由；就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請求永柏公

    司應容忍其等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永柏公司不得就

    通往系爭景觀池周遭道路，即附圖二編號A1至A35與B1至B7

    所示之道路，設置柵欄等妨害伊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

    不應准許部分，為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敗訴之判決，並無

    不合；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

    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就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上

    開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其等使用系爭景觀池，不得為妨害使

    用之行為應准許部分，為永柏公司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

    永柏公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無理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

    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

    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秀岡一期管委會之上訴為有理由，陽光特區

    管委會等2人之上訴為無理由，永柏公司之上訴為無理由，

    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第85條第1

    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祖民

　　　　　　　　　　　　　　法　官　馬傲霜

　　　　　　　　　　　　　　法　官　鄭威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秀岡山莊第一期社區管理委員會不得上訴。

除秀岡山莊第一期社區管理委員會外，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

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

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

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

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

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

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楊璧華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字第787號

上訴人即  

被上訴人    秀岡山莊第一期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黃云  

訴訟代理人  黃聖展律師

上訴人即  

被上訴人    秀岡山莊陽光特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張石枝

上訴人即  

被上訴人    康橋學校財團法人



法定代理人  李萬吉

上列2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侯俊安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永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中平

訴訟代理人  陳柏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容忍管理使用行為等事件，上訴人秀岡山莊第一期社區管理委員會、永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對於中華民國111年4月22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66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上訴人秀岡山莊陽光特區管理委員會、康橋學校財團法人提起一部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秀岡山莊第一期社區管理委員會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均廢棄。

永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就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B、C、D景觀池1、2應容忍秀岡山莊第一期社區管理委員會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永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不得就通往上開二景觀池周圍道路，如附圖二所示編號A1至A35與B1至B7之道路，設置栅攔、保全人員及其他障礙物妨害秀岡山莊第一期社區管理委員會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

秀岡山莊陽光特區管理委員會、康橋學校財團法人之上訴駁回。

永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關於秀岡山莊第一期社區管理委員上訴部分，由永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負擔；關於秀岡山莊陽光特區管理委員會、康橋學校財團法人上訴部分，由秀岡山莊陽光特區管理委員會、康橋學校財團法人負擔；關於永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上訴部分，由永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本件上訴人即被上訴人秀岡山莊第一期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秀岡一期管委會）之法定代理人由郭先捷先後變更為連吉時、姚貞如，再變更為黃云，有新北市新店區公所民國111年7月14日新北店工字第1112403312號函、112年7月18日新北店工字第1122374492號函、113年7月18日新北店工字第1132352719號函可憑，業據渠等分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一第169-174、卷二第43-45、49-50、471-472、475-477頁）；上訴人即被上訴人秀岡山莊陽光特區管理委員會（下稱陽光特區管委會）之法定代理人由黃國麗變更為陳國雄，再變更為張石枝，有同公所112年8月9日新北店工字第1122378662號函、陽光特區管委會第22屆委員公告可憑，業據渠等分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103-104、107-108、483、487頁），並續行訴訟，均核無不合。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即被上訴人秀岡一期管委會、陽光特區管委會、康橋學校財團法人（下稱康橋學校，與陽光特區管委會合稱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3人則合稱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主張：

(一)秀岡山莊係訴外人秀岡開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秀岡公司）在新北市新店溪上游開發之新市鎮，位在水源保護區，依法應經環境影響評估。秀岡山莊興建計畫預定建築量體龐大，係採分期造鎮方式進行，陸續完成秀岡山莊第一期社區、秀岡山莊陽光特區及私立康橋雙語學校秀岡校區，迄今仍持續進行興建計畫中。

(二)新北市新店區（以下同市區，省略）秀岡段71-2、72、86-18、85-19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原為秀岡公司所有，秀岡公司於80年間開發秀岡山莊時，將系爭土地作為山莊內之公園、車道、步道、球場、涼亭、警衛亭、景觀亭、攔砂壩、涵管、加壓站等公共設施之用，秀岡公司於完成大部分公共設施，並興建完成秀岡山莊A、B區住宅區後，因財務不佳陸續以系爭土地向訴外人台鳳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鳳公司）借款，嗣台鳳公司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予訴外人鄭中平，105年8月間系爭土地以信託為原因登記為被上訴人即上訴人永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柏公司）所有。

(三)如附圖一編號A、B、C、D所示之景觀池1、2（以下分稱系爭景觀池1、2，合稱系爭景觀池）位在永柏公司所有系爭土地內。秀岡公司依改制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即現環境部）核准之秀岡山莊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下稱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開發興建秀岡山莊，系爭景觀池設置在秀岡山莊內，屬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中水土保持設施之調洪沉砂池公共設施。永柏公司雖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然依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8.3.2一(2)、9.1、表9.1-1、9.3、88年6月21日專案小組第一次審查意見及辦理情形說明3.(1)、(2)記載：營運期間，在社區管理委員會成立後，應由其負責環境管理之執行方式及督導；環境保護工作之項目及經費數額、調洪沉砂池操作清砂維護之每年費用數額，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提撥社區管理維護之公共基金，供社區管理委員會負責社區公用設施之營運維護及環境管理，環境管理內容包括環境衛生維護、設施維修及安全管理等（見原審卷一第503、506、55、57、61-63頁），即兩造均有管理、維護系爭景觀池發揮正常功能之義務。秀岡公司已依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之規範，於87、88年間交屋予住戶，並於住戶成立秀岡一期管委會時，將秀岡山莊之公共設施（含系爭景觀池）交予秀岡一期管委會及其全體住戶使用、管理維護。秀岡公司於91月10月3日邀集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與秀岡公司共同成立秀岡山莊管理中心，共同管理秀岡山莊內共同設施。秀岡公司復於96年1月30日與秀岡一期管委會簽訂確認書（下稱系爭確認書），足認永柏公司所有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應受限制，應容忍伊等就系爭景觀池為管理使用之行為。

(四)大臺北華城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17條第4款規定：「本計畫區內各項公共設施由開發者自行負擔，取得興修，供居民使用」（見原審卷二第321、323-325頁，按此管制要點名稱係秀岡一期管委會自擬名稱－見本院卷一第527頁）。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附錄A-20秀岡山莊土地房屋預定買賣契約（下稱系爭預定買賣契約）第13條「其他約定」中約定：「…(四)乙方（即賣方，初始為秀岡公司）依計畫或相關法規留設之道路、步道、綠帶及其他公共設施與公共設備…，由乙方闢建予秀岡山莊全體住戶共同使用，由乙方或其指定之人管理，甲方（即買方）應依有關規定使用，並同意分攤其管理及操作維護等費用。」另秀岡公司與住戶簽立之土地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第13條「其他約定」亦載明：「乙方（即賣方秀岡公司）依計劃留設之道路、步道、綠帶及其他公共設施等，由乙方闢建予秀岡山莊全體住戶共同使用，由乙方或其指定之人管理，甲方（即買方）得依有關規定使用，並同意分攤其管理及維護等費用。」永柏公司應繼受其前手與全體住戶上開約定之拘束，有容忍伊等管理使用系爭景觀池公共設施之義務。 

(五)秀岡山莊内全體住戶及土地共有人，均有藉系爭景觀池匯流基地内原本山溝水流、滯洪與沉砂等排水之必要，並藉此實行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内水土保持及防災之義務，系爭景觀池為秀岡山莊排水系統之一部分，伊等亦得依民法第779條第1項、第780條及第800條之1規定（下稱民法相鄰關係規定）管理系爭景觀池。系爭景觀池所在之系爭土地雖登記為永柏公司所有，然因秀岡山莊位在水源保護區内地處偏遠，系爭景觀池之運作對整體秀岡山莊居民與康橋學校學生之生命財產安全至關重要，依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系爭景觀池須視狀況排放池水及按季定時清淤並於颱風前再予清理，永柏公司應容忍伊等進行排水、防洪及疏浚。系爭景觀池具固定性、水久性，在社會觀念及落實開發案件環評上，係獨立供作秀岡山莊整體開發基地排水、防洪設施之一部分，與永柏公司所有系爭土地為各別之不動產。

(六)永柏公司所有系爭土地係輾轉繼受於台鳳公司，依台鳳公司與秀岡公司所簽訂之土地買賣契約書第9條第3款約定，台鳳公司成為本約土地所有權人後，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成為秀岡山莊第一期住戶規約之適用對象，應依大台北華城公共事務委託代辦約定書之約定，概括承受秀岡公司於大台北華城社區內之各項權利義務。康橋學校於92年5月30日向環保署申請備查成為秀岡山莊開發單位之一，且亦係秀岡山莊內房屋及土地所有權人，得本於系爭環境說明書之開發單位及秀岡山莊內房屋及土地所有權人地位為本件請求。永柏公司應遵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秀岡山莊第一期住戶規約，並概括承受秀岡公司於大台北華城社區內之各項權利義務。永柏公司禁止伊等進入管理使用系爭景觀池，將使系爭景觀池無法確保發揮排水、防洪及疏濬等功能，可能造成秀岡山莊住戶房屋因水土保持不良或未能即時排洪而受侵害，應屬妨害伊等所屬住戶房屋所有權之行使，伊等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除去妨害，請求永柏公司容忍伊等為排水、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使用之行為，及永柏公司不得禁止或妨礙伊等為進行排水、防洪及疏濬等所需通行系爭景觀池周遭道路。

(七)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776條、第778條第1項、第779第1項、第780條、第800條之1規定、大臺北華城細部計劃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17條第4款、系爭預定買賣契約書第13條、秀岡公司95年10月5日(95)秀岡字第8號函（下稱秀岡公司8號函）、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8.3.2、系爭確認書、環境影響評估法（下環評法）第17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第24條第2項規定（按民法第778條第1項、環評法第17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第24條第2項屬補充法律上之陳述），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另補充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9條第2項、第4項、第53條規定及秀岡山莊第一期住戶規約（見本院卷480-481頁），求為：永柏公司應容忍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就系爭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系爭景觀池為排水、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使用之行為，暨永柏公司不得就通往系爭景觀池周遭道路，即附圖二編號A1至A35與B1至B7所示之道路，設置柵欄、保全人員及其他障礙物妨害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為排水、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使用行為之判決。原審判決永柏公司應容忍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使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系爭景觀池1、2，永柏公司不得妨害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使用之行為；駁回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其餘請求。兩造各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秀岡一期管委會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秀岡一期管委會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永柏公司應容忍秀岡一期管委會就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B、C、D所示景觀池1、2（即系爭景觀池）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永柏公司不得就通往系爭景觀池周遭道路，即附圖二編號A1至A35與B1至B7所示之道路，設置柵欄、保全人員及其他障礙物妨害秀岡一期管委會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永柏公司應容忍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就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B、C、D所示景觀池1、2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永柏公司不得就通往系爭景觀池周圍道路，即附圖二編號A1至A35與B1至B7所示之道路，設置栅攔、保全人員及其他障礙物妨害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論述)。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答辯聲明：對造之上訴駁回。

二、永柏公司以：

(一)系爭景觀池並無獨立所有權，僅係附著於系爭土地具有調洪功能之沉沙池，伊為系爭景觀池所坐落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當屬系爭景觀池之所有權人，得基於所有權人之地位，自由使用、收益、處分、管理系爭景觀池，不容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僭越管理。伊係經秀岡公司以95年7月5日(95)秀岡字第4號函向環保署申請增加為開發單位，與環保署於101年間迫於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開發業者之壓力而以秀岡公司破產為由以解釋令同意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得無庸秀岡公司或其他已存開發單位同意即可以自己名義申請成為開發單位之情形不同；伊經環保署同意備查取得開發單位資格後，再經秀岡公司以秀岡公司8號函授權對秀岡山莊內之公共設施有使用管理權限，上開二函文均同時行文通知相關主管機關，至其他開發單位未經秀岡公司授權。秀岡山莊內所有公共設施自始均係由秀岡公司興建，非國家所提供，除非有秀岡公司授權，基於私法自治，秀岡山莊內之其他人並非當然可取得使用公共設施之權利。

(二)秀岡一期管委會提出系爭確認書，主張就系爭景觀池具有管理權，惟並未提出該確認書之原本，亦未提出雙方原土地房屋買賣契約書，以證該買賣契約書之附圖與系爭確認書之附圖相符。陽光特區、康橋學校並非秀岡公司所興建，秀岡一期管委會亦未舉證授權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共同管理。秀岡公司已於87年10月13日將系爭土地及公共設施出售予台鳳公司，不可能於87年間A區交屋、88年間B1-A區交屋時，一併將公共設施交付秀岡一期管委會，秀岡一期管委會亦未提出87年間點交文件，系爭確認書記載內容與實情不符。  

(三)環評法第17條及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係規範開發單位於環境保護之公法上義務，無法作為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私法上管理權之來源。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主張就系爭景觀池之管理權源，為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8.3.2環境管理計畫一、(2)所載「營運期間：本社區未來之環境管理執行單位，在社區管理委員會尚未成立前，由開發單位負責依照本說明書承諾事項與政府相關法規辦理。在社區管理委員會成立後，將由其負責環境管理之執行方式，並負責督導。」此係就綜合環境管理訂定計畫，其訂立目的，係就秀岡山莊興建計畫範圍中如空氣污染、噪音污染等環境因子進行維護管理，而非就公共設施之實體設備為管理規範，此參環保署103年5月13日環署督字第1030039323號函（見原審卷二第371-372頁）即明。秀岡山莊已完成之社區案及住戶僅佔秀岡山莊興建計畫一小部分，興建計畫尚未開發完成，尚未進入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所稱之營運期間。依8.3.2環境管理計畫一、(2)所載，於社區管理委員會成立前，係由開發單位負責辦理，並非由社區管理委員會負責。縱秀岡山莊現處營運期間，惟負責環境管理與督導之社區管理委員會應係指整體秀岡山莊興建計畫完成後所成立之社區管理委員會，絕非目前部分社區住戶所成立之秀岡一期管委會。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不得執前述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內容主張對系爭景觀池具管理使用權限。縱認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可使用系爭景觀池，亦僅得為排水行為，不得為防洪、疏浚、清淤等行為云云，資為抗辯。答辯聲明：對造之上訴駁回。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永柏公司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原審卷二第399、404頁，卷三第196-198頁）

(一)秀岡山莊係秀岡公司依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92年3月26日修正名稱為山坡地建築管理辦法）及環保署89年1月15日核准之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申請開發許可興建，秀岡山莊係秀岡山莊興建計畫之一部分（見原審卷一第51頁）。

(二)康橋學校、永柏公司、秀岡一期管委會、陽光特區管委會依序於92年5月30日、95年9月5日、103年6月20日、103年7月8日增列為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之開發單位，經環保署予以備查（見原審卷一第73、507-509頁）。

(三)系爭土地所有權最初係由秀岡公司於85年9月10日以買賣取得，嗣於87年10月27日以買賣移轉登記予訴外人張秀政、張益周、張秀青、張朝翔、張朝喨等人共有，張朝翔及張朝喨於同年11月19日，張秀政、張益周及張秀青於同年11月30日以買賣移轉登記予訴外人台鳳公司所有；台鳳公司於89年5月16日以買賣移轉登記予訴外人鄭中平所有，鄭中平又於同年6月19日以買賣移轉登記予訴外人新祥記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祥記公司）所有，新祥記公司再於91年12月13日以買賣移轉登記予鄭中平所有，鄭中平復於96年6月14日以買賣移轉登記予訴外人翁自清所有，翁自清先於同年8月20日以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訴外人鴻昇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所有，再於105年8月9日以變更信託受託人為原因，移轉登記予永柏公司所有（見土地登記謄本，原審卷一第35-42頁）。

(四)系爭景觀池係秀岡公司所設置，位置及面積如附圖一所示，系爭景觀池1坐落在系爭秀岡段71-2、72及86-18地號土地內，所占各該地號土地面積依序為1,312.35平方公尺、968.12平方公尺、330.24平方公尺；系爭景觀池2坐落在系爭秀岡段85-19地號土地內，面積1,474.29平方公尺(見原審卷一第29、309頁)。

(五)系爭景觀池即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所稱水土保持設施之調洪沉砂池，屬公共設施。

(六)永柏公司另案以原法院105年度訴字第5075號對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起訴請求確認永柏公司就系爭景觀池管理權存在及禁止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就系爭景觀池行使管理權，經另案原法院為如永柏公司請求之判決，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提起上訴，本院108年度上字第1049號判決駁回上訴，秀岡一期管委會上訴最高法院（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未上訴），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711號判決將該另案本院判決駁回秀岡一期管委會上訴部分廢棄發回，現由本院110年度上更一字第177號事件審理（見原審卷一第293-309頁、卷二第353-369頁、卷三第157-161頁）。

四、按訴訟標的於確定之終局判決中經裁判者，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有既判力，當事人不得就該法律關係，更行起訴，此觀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及第249條第1項第7款規定自明。又既判力之客觀範圍，應依原告起訴主張之原因事實所特定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為據，凡屬確定判決同一原因事實所涵攝之同一法律關係，均應受其既判力之拘束，為該既判力所遮斷，不得以該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為與該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是原告就同一當事人及同一訴訟標的法律關係，求為相同或正相反或可以包含代用之判決，且其原因事實為確定判決同一原因事實所涵攝之同一法律關係，即屬就確定終局判決之同一事件更行起訴，其起訴即非合法（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26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永柏公司另案以原法院105年度訴字第5075號對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起訴請求確認永柏公司就系爭景觀池管理權存在及禁止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就系爭景觀池行使管理權，經原法院為如永柏公司請求之判決，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提起上訴，本院108年度上字第1049號判決駁回上訴，秀岡一期管委會上訴最高法院，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未上訴；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711號判決將該另案本院判決駁回秀岡一期管委會上訴部分廢棄發回，現由本院110年度上更一字第177號事件審理，有另案歷審判決可稽（見原審卷一第293-309頁、卷二第353-369頁、卷三第157-161頁，下稱系爭另案）。依此，永柏公司對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就系爭景觀池之管理權存在及禁止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就系爭景觀池行使管理權，已經系爭另案判決永柏公司對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有上開權利確定。本件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復就系爭景觀池起訴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就系爭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B、C、D景觀池1、2（即系爭景觀池）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此部分請求與系爭另案當事人相同，請求相反，原因事實與系爭另案確定判決之原因事實相同，所主張之法律關係為系爭另案確定判決之原因事實所涵攝，應認為應受系爭另案確定判決之既判力拘束而不得更行起訴，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此部分起訴難認為合法。惟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另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伊等使用系爭景觀池則不在系爭另案確定判決裁判範圍內，應不受系爭另案確定判決之既判力拘束，仍應予裁判，合予說明。

五、本件秀岡一期管委會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伊就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B、C、D所示系爭景觀池為使用、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伊等就系爭景觀池為使用之行為，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請求永柏公司不得就通往系爭景觀池周遭道路，如附圖二編號A1至A35與B1至B7之道路，設置栅攔、保全人員及其他障礙物妨害伊等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有無理由，論述如下：

(一)本件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伊等3人就系爭景觀池為使用之行為，秀岡一期管委會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伊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不得為此容忍管理請求已如前所述(詳四)），永柏公司則辯稱伊為系爭景觀池所坐落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當為系爭景觀池之所有權人，得基於所有權使用管理系爭景觀池，不容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僭越管理及使用云云。依此，本件應先究明系爭景觀池所有權應屬何人所有，述之如下。

(二)按稱不動產者，謂土地及其定著物，民法第66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基於所有權對物直接支配之特性，所有權之客體，須具獨立性。所謂獨立性，並非物理上之觀念，而係社會交易之觀念，主要係依其使用方式或特定目的判斷之，倘具構造上之獨立性，並有獨立之經濟效益，即應認具獨立性。故附著於土地之工作物，如非土地之構成部分，且繼續附著於土地，而達一定經濟上目的，依社會交易觀念認其為獨立之物者，即屬民法第66條第1項所稱之定著物，而為獨立之不動產；否則，該工作物或屬動產，或為土地之一部分，或為其他定著物（例如建築物）之附屬物，而分別由該動產、土地或定著物之所有人取得所有權。民法第799條第1項所稱之附屬物，或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4款所稱之附屬建築物，係指附屬於區分所有建築物，效用上與其附屬之建築物具有一體之關係，無獨立經濟效益之建築物或設施而言；附著於土地之工作物究為獨立物或附屬物，應以該工作物現實存在之狀態判斷之（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11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臺北縣政府（現新北市政府）工務局88年店雜使字第17號雜項使用執照記載：起造人秀岡公司，「工作物概要」欄記載：詳附表，其「竣工明細表」項次9「工程名稱」為A式沉砂池，數量3；「工作物用途」欄記載：「整地、…水土保持」；「建築地點」之附表項次120記載：秀岡段85-19地號，有使用執照存根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05、407、409頁）。再觀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5.2.7「水土保持設施」記載：「…目前其沉砂調洪池大部分已施工完成，且該等水池在平時尚兼景觀水池使用，…詳如附錄Q照片E及圖5.2.7-1，該等水池皆設有坡道，供平時清砂使用。」附錄Q照片E-1至E-4分別記載：「已竣工啟用之景觀式沉砂調節池(景觀池1)」、「已竣工啟用之水保設施及景觀式沉砂調節池(景觀池2)」；5.2.9「公共設施系統」二、「排水系統」中記載：「…調洪沈砂池則依50年一次之降雨強度設計，各水系區域及排水設施詳圖5.2.7-1及附錄E（按E為防災排水系統）。本基地已取得雜項執照，現已依該項執照完成整地、排水及道路設施等工程，故目前基地之排水系統包括道路邊截流溝、排水涵渠及沈砂調洪池等設施皆已大致完成，且運作正常，…」(見本院卷一第411、413、415-419頁)，足見調洪沉砂池（含系爭景觀池）為起造人秀岡公司依秀岡山莊興建計畫施做完成之水土保持設施，屬雜項工作物。次查觀諸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所提出系爭景觀池之現場照片（見本院卷一第521-524頁），系爭景觀池周邊均有混凝土結構(編號1~8照片），並設置有溢流設施、混凝土坡道(供大型機具進入清除淤砂)等設施 (編號2、3、4、6照片)，此經本院赴現場勘驗（見本院卷二第215-227頁，按此次勘驗係與另案本院110年度上更一字第177號(下稱110上更一177)事件併行勘驗）堪認為相符。復觀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中「圖5.2.7-1計晝基地水保防災系統圖」及5.2.9「公共設施系統」中有排水系統，排水系統載明：「排水系統為水土保持設施之一部分，…本計畫利用地形及天然山溝，將計畫基地劃分成五個水系，各水系排水設施依25年一次之降雨強度設計，調洪沈砂池則依50年一次之降雨強度設計，各水系區域及排水設施詳圖5.2.7-1及附錄E。本基地已取得雜項執照，現已依該項執照完成整地、排水及道路設施等工程，故目前基地之排水系統包括道路邊截流溝、排水涵渠及沈砂調洪池等設施皆已大致完成，且運作正常，因此未來本基地後續之建物興建或在社區竣工啟用後之營運期間，尚需定常進行適當之清理檢查及維修，確保整個已竣工之排水系統能正常操作及運作。」附錄E「防災排水系統」分析計算系爭景觀池之調節容量（見原審卷一第77、79-81、89-99頁）。再參另案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684號判決記載：秀岡公司於前臺北縣政府72年公布實施「大台北華城都市計畫」範圍內約119.13公頃土地，實施開發行為，計畫興建秀岡山莊，其中可都市發展面積約71.85公頃（包括住宅用地54.08公頃、公共設施用地17.76公頃），保安保護區約47.28公頃，並於77年6月取得77店雜字第043-8號雜項執照後，即展開整地、水土保持及各項公共設施建造，並自83年起至88年間，先後陸續取得前臺北縣政府工務局核發之(83)店雜使字第23號雜項使用執照、(84)店雜使字第031號雜項使用執照、(85)店雜使字第027號雜項使用執照、(88)店雜使字第017號雜項使用執照，已涵蓋秀岡山莊之全區公共設施，包括都市計畫道路、必要之私設通路、滯洪沉砂池、污水處理廠、污水專用下水道系統及自來水供水系統，其全區之公共設施已設置完成98%，尚未完成之2%係為路燈等非必要公共設施（見該判決第18至19頁，原審卷二第502-503頁），足見系爭景觀池係已施做完成公共設施之排水系統之一部分，堪以認定。

(四)據上，系爭景觀池係以鋼筋水泥圍築而成定著於土地，供作為排水系統之調洪沉砂池使用，並非土地之構成部分，堪認為具有構造上之獨立性；又依系爭景觀池之使用及設置目的，堪認具有調洪沉砂排水之經濟效益，應認為係屬民法第66條第1項規定之定著物，為獨立之不動產。雖系爭景觀池位在永柏公司所有之系爭土地上，然系爭景觀池並非可認係系爭土地之構成部分，而應認係獨立之定著物，不因系爭土地信託登記為永柏公司所有而隨同歸屬於為永柏公司所有，永柏公司抗辯系爭景觀池附著於其所有系爭土地，其就系爭景觀池有所有權云云，為不足採。從而永柏公司本於所有權抗辯其得禁止秀岡一期管委會就系爭景觀池為管理使用，禁止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使用，應屬無據。

(五)按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依該條例所設置之管理委員會，雖非區分所有權人，然其本於管理權就公寓大廈共用部分遭無權占用所生之私法上爭議，無論排除侵害或請求返還共用部分，依同條例第38條第1項有關管理委員會有當事人能力之規定及訴訟擔當法理，均有訴訟實施權（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72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同條例第53條規定：多數各自獨立使用之建築物、公寓大廈，其共同設施之使用與管理具有整體不可分性之集居地區者，其管理及組織準用本條例之規定。上開有關管理委員會依訴訟擔當法理有訴訟實施權，適用於本件秀岡一期管委會及陽光特區管委會關於系爭景觀池所為請求。有關秀岡一期管委會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其就系爭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系爭景觀池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使用行為，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使用部分，經查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8.3「綜合環境管理計畫」其中8.3.2「環境管理計畫」一、「社區管理計畫」(2)載明：「本社區未來之環境管理執行單位，在社區管理委員會尚未成立前，由開發單位（即秀岡公司）負責依照本說明書承諾事項與政府相關法規辦理。在社區管理委員會成立後，將由其負責環境管理之執行方式，並負責督導。」（見原審卷一第503、506頁）；又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附錄A-20所附秀岡山莊土地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預定買賣契約）第13條第4項約定：「乙方（即賣方，初始為秀岡公司）依計畫或相關法規留設之道路、步道、綠帶及其他公共設施與公共設備等（如：…），由乙方闢建予秀岡山莊全體住戶共同使用，由乙方或其指定之人管理，甲方（即買方）應依有關規定使用，並同意分攤其管理及操作維護等費用。」其附件(七)「遵守住戶守則暨管理服務規章同意書」第1條規定：「本山莊建物、土地所有權人、承租人或經所有權人同意，而為專有部分之使用者，均稱為住戶，…」（見同上卷101、109、113頁）；另秀岡公司與買方住戶簽訂之預定買賣契約第12條第6項約定：「乙方（即賣方秀岡公司）於完成管理委員會之交接時，應將申請使用執照所專戶儲存或提列之公共基金併同移交之。」（見同上卷127頁）。另秀岡一期管委會與秀岡公司於96年1月30日簽訂之系爭確認書第1條中載明：「依乙方（即秀岡公司）與秀岡山莊第一期住戶(A區、B1-A區)所訂土地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第十二條第四項約定『買方同意自乙方交屋之日起，分攤各項公共設施維護費及社區管理費，如有未繳，社區管理委員會得停止買方各項公共設施使用』，另第十三條第四項約定『乙方依計畫留設之道路、步道、綠帶及其他公共設施等，由乙方或其指定之人管理，買方得依有關規定使用，並同意分攤其管理及維護等費用』，為此於民國87年間A區交屋、88年度B1-A區交屋後，乙方既已將如附圖（含本件系爭景觀池）所示之公共設施土地及其地上物之公共設施交付予甲方（即秀岡一期管委會）及秀岡山莊第一期住戶永久使用，甲方則應負責前開標的物之使用維護、景觀，清潔、安全管理，並善盡善良人義務。…」第2條載明：「甲方（秀岡一期管委會）住戶與乙方(秀岡公司) 簽訂土地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時，除取得購買標的之房屋、土地所有權外，乙方既依約將所闢建如附圖所示公共設施(含汙水處理廠及自來水加壓站) 提供甲方使用，則甲方住戶所支付之價款其中一部分，當然包括永久使用乙方所提供如附圖所示公共設施(含汙水處理廠及自來水加壓站) 之對價無誤。」（見同上卷65-71頁）。基上，足見秀岡山莊起造人秀岡公司闢建之公共設施（見本院卷一第405頁雜項使用執照存根）於建造完成後應交予秀岡山莊全體住戶共同使用；秀岡山莊之房屋、土地買受人所支付之買賣價金包含永久使用公共設施之對價在內，秀岡山莊之住戶就系爭景觀池有使用權，堪以認定。雖永柏公司否認系爭確認書之真正，惟系爭確認書經秀岡山莊住戶即證人倪彰鴻在另案本院110上更一177號事件到場證述為真正（見本院卷一第393頁該另案筆錄）；永柏公司在另案本院107年度上易字第430號事件亦不爭執系爭確認書之真正（參該另案判決第6至7頁，見原審卷一第400-401頁），永柏公司在本件否認系爭確認書之真正，為不足取。又系爭確認書所載秀岡一期管委會住戶所支付之價款其中一部分，當然包括永久使用秀岡公司所提供公共設施之對價等語，依前述系爭預定買賣契約第13條第4項約定之內容，當然包括嗣後加入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之開發單位及加入為開發單位者嗣後所興建之公共設施，蓋加入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之開發單位當然應遵守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之內容，即包含前述附錄A-20之系爭預定買賣契約中所約定公共設施係闢建予秀岡山莊全體住戶共同使用，合予說明。

(六)次查秀岡一期管委會於87年8月15日完成管委會組織設立，有報備證明可憑（見原審卷三第281頁），陽光特區管委會亦已完成管委會組織設立（見本院卷二第425頁、第107-108頁新店區公所函說明四記載）；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主張因秀岡公司財務困難，91年間秀岡公司召集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共同成立「秀岡山莊公共事務政策會議」負責決策秀岡山莊公共事務及管理維護公共設施，並設立「秀岡山莊管理中心」負責執行「秀岡山莊公共事務政策會議」之決議；嗣秀岡公司因無力負擔公共設施維護完全退出秀岡山莊之營運，秀岡山莊公共設施即由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所組成「秀岡山莊管理中心」負責管理維護及分攤費用，並更名為秀岡山莊公共事務聯合管理委員會（簡稱秀岡聯管會），業據提出歷年秀岡山莊景觀維護合約與相關會議紀錄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15-386頁），亦與另案證人倪彰鴻所為證述（見本院卷一第387-397頁另案筆錄）相符。按依92年12月31日修正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8款規定，管理委員會指住戶為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暨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工作，互選管理委員若干人設立之組織；修正後同條第9款規定，管理委員會指為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工作，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若干人為管理委員所設立之組織。同條例第38條（按92年12月31日修正前為同條例第35條）第1項規定：管理委員會有當事人能力。第53條（按92年12月31日修正前為同條例第41條）規定：多數各自獨立使用之建築物、公寓大廈，其共同設施之使用與管理具有整體不可分性之集居地區者，其管理及組織準用本條例之規定。再參前述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8.3.2一(2)之規範內容，及附錄A-20系爭預定買賣契約第13條第4項約定、秀岡公司與買方住戶簽訂之預定買賣契約第12條第6項約定，並秀岡一期管委會與秀岡公司於96年1月30日簽訂之系爭確認書第1、2條之內容（詳五、(五)），足見秀岡公司就所建造完成之房屋交屋予住戶，於87年秀岡一期管委會成立後，即有交付相關公共設施予秀岡一期管委會管理之義務，事實上秀岡公司亦已交付，如系爭確認書所載；另陽光特區縱如永柏公司所辯非秀岡公司興建銷售，然依前述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8.3.2一、(2)之規範內容，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有關管理委員會之規定，秀岡一期管委會、陽光特區管委會既組成管理委員會管理維護秀岡山莊及公共設施，秀岡山莊之開發單位於秀岡山莊之社區管理委員會成立後，應將秀岡山莊之公共設施交由秀岡一期管委會、陽光特區管委會負責管理執行及督導；永柏公司否認秀岡公司授予秀岡一期管委會、陽光特區管委會公共設施之管理權（陽光特區管委會就系爭景觀池之管理權除外，詳前述四），為不可採。按以不動產為標的之債權行為，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固僅於特定人間發生效力。惟特定當事人間倘以不動產為標的所訂立之債權契約，其目的隱含使其一方繼續占有該不動產，並由當事人依約交付使用，其事實為第三人所明知或可得而知者，縱未以登記為公示方法，因已具備使第三人知悉該狀態之公示作用，自應與不動產以登記為公示方法之效果等量齊觀，並使該債權契約對於受讓之第三人繼續存在，此乃基於「債權物權化」法理所衍生之結果（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78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景觀池屬秀岡山莊公共設施之排水系統之一部分，有如前述（詳五、(三)），即係提供秀岡山莊內之房屋及土地所有權人共用，永柏公司亦為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之開發單位（詳三、(二)），就此事實應為知悉，則秀岡一期管委會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伊就系爭景觀池為管理使用之行為，陽光特區管委會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伊就系爭景觀池為使用行為，應屬有據。又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所附系爭預定買賣契約第13條第4項已約定：開發單位依計畫或相關法規留設之道路、步道、綠帶及其他公共設施與公共設備等，係闢建予秀岡山莊全體住戶共同使用（詳五、(五)）；秀岡一期管委會為執行管理系爭景觀池，有通行系爭景觀池周遭道路到達系爭景觀池之必要，從而秀岡一期管委會請求永柏公司不得就通往系爭景觀池周遭道路，即附圖二編號A1至A35與B1至B7所示之道路，設置柵欄、保全人員及其他障礙物妨害其為防洪、疏濬管理之行為，亦屬有據，應予准許。至陽光特區管委會因已不得對永柏公司起訴請求容忍其就系爭景觀池為管理行為（詳四），陽光特區管委會請求永柏公司不得就通往系爭景觀池周遭道路，即附圖二編號A1至A35與B1至B7所示之道路，設置柵欄等妨害其就系爭景觀池為管理行為，應屬無據，不應准許。

(七)有關康橋學校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其使用系爭景觀池，永柏公司不得妨害其使用之行為（即原審判決准許，永柏公司提起上訴部分），及請求永柏公司不得就通往系爭景觀池周遭道路，即附圖二編號A1至A35與B1至B7所示之道路，設置柵欄、保全人員及其他障礙物妨害其就系爭景觀池為管理行為（康橋學校提起上訴部分）部分：

　⒈經查康橋學校已不得對永柏公司起訴請求容忍其就系爭景觀池為管理行為，業如前述（詳四），康橋學校請求永柏公司不得就通往系爭景觀池周遭道路，即附圖二編號A1至A35與B1至B7所示之道路，設置柵欄等妨害其就系爭景觀池為管理行為，應屬無據，不應准許。

　⒉其次有關康橋學校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其使用系爭景觀池，不得妨害其使用之行為部分，經查系爭景觀池為秀岡山莊已施做完成公共設施排水系統之一部分，係屬獨立之不動產，永柏公司就系爭景觀池並無所有權，有如前述（詳五、(三)(四)）；系爭景觀池既為秀岡山莊排水系統之一部分，康橋學校為秀岡山莊內之土地、建物所有人，自有使用秀岡山莊內排水系統之必要，且系爭景觀池屬起造人秀岡公司施做之秀岡山莊排水系統，惟因系爭景觀池位在永柏公司所有之土地內，則康橋學校本於秀岡山莊內房屋及土地所有權，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53條準用第9條第2項規定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其使用系爭景觀池，永柏公司不得妨害其使用，應無不合。康橋學校依上開請求權為此部分請求既經准許，康橋學校其他法律上主張即不必再予審酌，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秀岡一期管委會基於訴訟擔當法理，依系爭預定買賣契約第13條第4項約定，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伊就系爭景觀池為使用，暨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永柏公司不得就通往系爭景觀池周遭道路，即附圖二編號A1至A35與B1至B7所示之道路，設置柵欄、保全人員及其他障礙物妨害伊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陽光特區管委會基於訴訟擔當法理，依系爭預定買賣契約第13條第4項約定，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伊使用系爭景觀池，永柏公司不得妨害其使用；康橋學校本於其係秀岡山莊內房屋及土地所有權人，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53條準用第9條第2項規定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其使用系爭景觀池，永柏公司不得妨害其使用，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超過上開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秀岡一期管委會上開請求關於永柏公司應容忍其就系爭景觀池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永柏公司不得就通往系爭景觀池周遭道路，即附圖二編號A1至A35與B1至B7所示之道路，設置柵欄、保全人員及其他障礙物妨害伊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為秀岡一期管委會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秀岡一期管委會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就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其等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永柏公司不得就通往系爭景觀池周遭道路，即附圖二編號A1至A35與B1至B7所示之道路，設置柵欄等妨害伊為防洪及疏濬等管理之行為不應准許部分，為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就秀岡一期管委會等3人上開請求永柏公司應容忍其等使用系爭景觀池，不得為妨害使用之行為應准許部分，為永柏公司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永柏公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秀岡一期管委會之上訴為有理由，陽光特區管委會等2人之上訴為無理由，永柏公司之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第85條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祖民

　　　　　　　　　　　　　　法　官　馬傲霜

　　　　　　　　　　　　　　法　官　鄭威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秀岡山莊第一期社區管理委員會不得上訴。

除秀岡山莊第一期社區管理委員會外，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楊璧華



